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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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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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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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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失
扣
除
之
立
法
目
檫

 

W實
際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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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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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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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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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寬減額暨兒童金各時期規定

科 ^ 祕 譯 者

了-女寬減額 兒 童 金 備 註

子女數 1 2 3
(含以上)

1 2 3 4 5
铷上)

1974年前 1200 1680 1800 — 25 60 60 70 雙軌制

197 5年起 廢 止 50 70 120 120 120 嫩 提 飄  
M 麵 ，不 
繫乎父驅得。1982年起 廢 止 50 100 220 240 240

1983*年起 432 432 432 50 100 220 240 240 网復I t 制

80
200
180

220
200

220
200

兒韃第二個子 
女以K依標準各 
麗  20DM160

180
160

180
160

50 70 140 140 140 織

198碑起 2484 2484 2484

199的-:起 3024 3024 3024

*本件系笋標的皆依1983年規定發生- 432馬克之了女寬減

額係税法規定，但該規定於本件程序上係與兒竜金法一併 

受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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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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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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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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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
。
經

多

次

修

正

，
兒
童
金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對
第
一
個
子
女
每
月
支
給
五
0
馬

克

-
第M

個
子
女
每
月
一
〇

 

O

馬

克

*
第

三

雪

月

二

二
〇

馬

克

、
第
四
個
及
其
以
下
爲
二
四
〇
篇
克(

一

九
八
二
年
一
月一

 一
十
一
曰
公
布
之
兒
金

 

_

十

條

’
法

律

公

報

’
第

一

部

’
十

三

頁

)

自

一

九
八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〇
曰
之
經
濟
商
業
振
興
暨
聯
邦
預
算
負
擔
減
輕
法
(
一
九
八
三
年
預
算
附
帶
法
)
(
法

 

律

公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-
一

八

五

七

頁

)
起

，
又
回
復
子
女
負
擔
平
衡
的
雙
軌
制
。
一
九
八
三
年
起
，
所
得
税
法
復
規
定
子

 

女

寬

減

額

，
其
數
額
對
每
個
應
扶
養
之
子
女
均
只
爲
四
三
二
馬
克
。
同
時
聯
邦
兒
童
金
法
亦
有
了
本
件
裁
定
正
予
以
審

 

査

之

規

定

。
其
兒
童
金
之
數
額
迄
今
基
本
上
無
改
變
。
唯
卻
繫
之
以
權
利
人
之
年
所
得
而
定
，
即
從
第
二
個
子
女
起
，
 

按

等

級

地

，
對
第
二
個
子
女
縮
至
基
數
毎
月
七
〇
馬

克

，
第
三
個
及
以
下
子
女
每
月
至
一
四
0
馬

克

=

聯
邦
兒
童
金
法
之
相
關
規
定
於
一
九
八
三
年
預
算
附
帶
法
上
有
如
下
之
規
定
..

第
十
條
兒
童
金
之
數
額

(!)
兒
童
金
對
第
一
個
子
女
月
付
五
〇
馬

克

-
對
第
二
個
子
女
爲
一
〇
〇
馬

克

，
對
第
三
個
子
女
爲
二
二
〇
馬
克
，

二
二
五



二
二
六

S

四

個

及

其

以

下

之

子

女

月

付

二

四

〇

馬

克

。

⑵
如
領
取
權
利
人
與
其
未
一

一
一̂

分

居

配

偶

之

年

所

得

逾

寬

減

額

檫

準

至

少

四

八o馬
克

者

’
則
兒
童
金
之
數

 

額
對
第
二
個
及
其
以
上
之
子
女
將
依
(
本

項

)
第
四
句
所
定
之
標
準

 '
分
級
地
縮
減
至
基
數
.
.
對
第
二
個
子
女
，
七
〇
 

馬

克

對

其

下

之

各

子

女

-
一
四
〇
馬
克

*

就

德

八

第

二

項

所

$

之
兒
童
金
之
箱
滅
-
本

藥

-
句
基f
應

 

另
縮
減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在
分
配
時
所
許
可
的
其
他
救
助
之
數
額
•
寬
減
額
之
數
額

爲
：
已
婚
且
未
與
配
偶
—

分
居
之

 

受

領

櫬

人

-
二

五

九

二

〇

馬

克

-
，
其

他

f
人

i
八
一
二〇

馬
克
■
，
領

取

兒

童

金

之

權

利

人

或

肇

八®

 一
項
之
 

適
用
而
領
取
兒
童
金
榷
利
人
之
各
該
子
女
，
每
名
爲
七
八

o
o馬
克

。
年
所
得
逾
此
寬i
者

，
每
逾
四
八
0
馬

克

，
 

兒
童
金

M減
二

o馬
克
；
對
數
名
子
女
應
滅
少
兒
童
金
之
支
給
者
’
 
f
兒
童
金
總
額
上
5

爲

之

。

第
十
一
條
年
所
得

 <
 作
爲
兒

童

金

支
i

準
之
年
所
得
)

3
^

本
條
第
三
或
第
四
項
於
納

税

內
所
獲
致
之
積
極
收
入
(

Positive

 

Einkimfte

 )
之

維

和

’
依

所

得税
法

 

第

二
f

 

1

及

第

二
i

定

，
規

爲

年
所
得
。
源
於
其
他
所
得
之
損
失
及
配
偶
之
損
失
，
不
得
扣
除

u
u
s
g
l

a.ch

了

⑵

以

下

項

目

應

自

所

得

中

扣

除

：

•-1

依
本
三
四
項
之
納

税

已
微
或
之
所
得

税

及
(

 

Kiichensteuer

 
) 

•

Z.
於
本
三
或
第
四
項
之
納

税

內
，

税

制
上
承
認
之
之
( 

Vorsorgeaufwendungen

 
).
 
*

3.
權

利

人

或

其

未

與

之f

分

居

之

配

偶

-
於

本

雪

三

養

四

項

納税

f

內

所

已

付

或

應

行

支

付

與

下

列

人



之

扶

養

费

用

(U
n
t
e
r
h
a
l
t
s
l
e
i
s
t
u
n
g

 )
：

幻

支

付

與

依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-*
-句

寬

減

額

未

提

高

之

子

女

者

，
但

可

扣

除

之

數

額

以

扶

養

判

決

或

調

解

所

確

 

定

之

數

額

爲

限

。

b)
依

所

得

税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款

或

第

三

十

三a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救

濟

金

已

經

許

可

或

行

將

許

可

者

-
所
支

 

付

與

其

他

人

之

扶

養

費

用

。

⑶

兒

童

金

之

給

付

應

以

給

付

當

年

之

前一

 

爲

課

税

基

礎

之

所

得

爲

標

準

。
如

該

所

得

尚

未

確

定

，
則
只
先
給

 

付

其

菡

敷

之

部

分

(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句

)
；

一
俟
税

額

確

定

-
則

可

終

局

定

其

應

行

給

付

之

兒

奄

金

數

額

=

⑷

受

領

權

人

在

兒

童

金

給

付

年

度

(U
i
s
t
u
n
g
s
j
a
b
r

 )
之

前

1;年

，
如

有

理

由

令

人

信

其

該4
^
5

預
佔
之

所

得

微

 

薄

-
不

致

於

只

轺

取

难

數

之

兒

童

金

(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句

)
者

-
該

所

得

即

得

作

爲

基

礎

，
兒
童
金
即
得
保
留
返

 

還

請

求

權

-
以

高

於

基

數

之

數

額

予

以

支

付

。

一

俟

在

給

付

年

度

所

獲

致

之

所

得

終

局

地

確

定

-
該
兒
童
金
之
給
付
即

 

隨

之

確

定

。
於

此

，
受

領

權

人

若

不

法

逾

領

兒

童

金

-
即

應

歸

還

所

逾

領

之

數

額

。
該

歸

還

請

求

權

(E
r
s
t
a
t
t
u
n
g
l

 

s
a
n
l
c
h

 )
得
對
抗
正
領
取
之
兒
童
權
以
迄
該
適
領

f

完

全

還

賃

上

；
第

二

士

二

集

二

項

於

此

準

用

之

。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二

款

及

第

=
項

嗣

後

經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二

^
之
一
九
八
四
年
預
算
附
帶
法
修

 

正

。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项

第

二

款

經

修

IH
如

下

：

2.
依

本

條

笫

：一：或

第

四

項

之

納

税

年

度

，
稅

制

上

承

認

之

預

備

費

用

(
可
6

所

得

中

扣

除

)
，
唯
須
該
些
费
川
依

一

：
-
一
七



-
H
A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十

條

係

在

可

扣

除

的

最髙
額

—

圍

內

.
，
唯

至

少

預

備

總

額

或

預

備

總

款

額

(

 

v
i
r
g
l
e
O
d
e
r

 

vorsorg?Fauschbetrag

 )
(
可
自
所
得
中
扣
除
)
(
所
得

税
法
第
十

c

條

)
。

I
自
一
九
八
六
$

税
一
^

起

，
所

得

税

法

上

子

女

囊

額

提

高

至

二

四

八

四

馬

克

(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二
條
第

 

六
項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曰
之1

9
S
6

 

/

 1
9S
0O
年
滅
税
法
上
之
規
定
，
〔
法

律

公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，
二

五

三

頁

〕
 

)
。
自

一

九

九

〇

霍

税

i

起

-
該
宽
減
額
復
次
提
高
至
三
〇
二
四
馬
克
(
所

得

税

法

第

三

十

二

蠢

六

項

於

一

九

 

八
八
年
七
月
二
七
五
日
之
一
九
九
〇
$

正
税
法
上
之
規
定
-
〔
法

律

公

報

-
第

一

部

，
一
〇
九

三

頁

〕
)-

n

、

理
由
呈

I

f
係

以

一

九

八

三

及

一

九

八

四

年

兒

童

金

被

縮

滅

的

原

告

所

提

起

的

案

件

爲

基

礎

。

h
T
r
i
e
&

會

法

院

之
理
由
呈
1S

 (
 一
 

B
v
L

 

2
0

 

/

 

8
4

〕

a>
初

審

原

告

已

婚

且

於

邊

姻

關

係

存

續

中

於

一

九

七

七

及

一

九

八

二

年

生

有

二

子

女

並

共

同

生

活

"
原
吿
於
一

 

九

八

二

年

四

月

以

前

一

直

領

取

兒

童

金

每

月

總

數

爲

一

五

〇
馬

克

。
依

原

告

一

九

八

I

年

年

所

得

之

資

料

，
兒
童
金
發

 

放

單

^

S
g
；

出

其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一

月

至

四

月

每

個

月

各

逾

領

三

〇
馬

克

。
該

單

位

要

求

原

告

繳

遼

逾

領

之

兒

童

金

’
並

 

確
定
其
兒
童
金
一
九
八
三
年
五
月
起
，每
月

爲

一
二

o
馬

克

。

原

告

提

起

異

議

無

效

，
依

原

告

於

異

議

程

序

中

所

提

出

之

所

得

税

單

，
夫

妻

<

#
:
^
結

果

，
受

理

量

之

機

關



調

查

得

知

其

所

得

依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規

定

-
於

一

九

八

一

年

係

四

六

九

九

了

。
六

馬

克

’
此
一
數

f

兒

窟

金

縮

 

滅

至

基

數

，
於

病

得

之

計

算

上

，
原

告

之

房

地

租

金

於
税
單

上

列
爲
損

失

項

目

，
數

額

連

於

一

八

〇

三

九

馬

克

者

，
卻

 

不

准

在

所

得

中

扣

除

。

原

告

對

該

兒

童

金

補

減

暨

BiPS ®

決

定

不

服

而

起

訴

，
要

求

兒

童

金

應

於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一

月

一

日

全

額

給

付

。

W
社

會

法

院

中

止

該

程

序

並

將

案

件

！̂

^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。
該

院

認

爲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及

第

十

一

條

於

 

一
九
八
三
i

算
f

法

上

之

規

定
舆
基

本

法

抵

觸•

(
該
院
認

爲

)
’
該
縮
減
規
定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-項

税

正

義

產

求

’
羞
此
規
定
，

無

子

女

之

夫

妻

-
將

損

害

及

具

有

相

同

收

入

之

有

子

女

之

夫

妻

•
納

税
#

能

力

之

因

子

女S

而

減

低

應

如

何

予

探

 

知

並

顧

及

’
立

法

者

於

此

決

定

固

有i

成

自

由<

 Gestaltuifreihcit

 )
。
因
此
*
立
法

i

i

付

能

力

之

降

低

 

’
在
税

法

之

外

，
透

通

單I

的

兒

童

金

考

慮

予

以

彌

補

。
立

法

者

亦

得

於

所

得

提
髙
之

情

況

下

-
滅
®

所

得

對

必

要

 

需

求
®

之

可

利

用

性
(Nutzbarkeit

 

>
。
依

此

-
只

要

吾

人

從

不

同

所

得

群

中

對

各

該

父

母

加

以

比

較

’
對

所

®

 

高

蠢

f

兒

童

金

，
於

憲

法

上

似

不

生

問

題

。
於
#

有

子

女

與

^

^

有

子

女

之

夫

妻

的

比

較

上

，
兒

童

金

畜

減

即

 

會

令

前

者

有

所

損

失

’
蓋

其

可

資

支

配

使

用

之

所

得

即

被

壓

縮

。
此

種

不

平

等

—

不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S

 一 i

 

定

-
尤

其

是

如

兒

童

金

之

締

滅

只

是

旨

奮

進

經

濟

商

業

景

氣

並

滅

輕

_

預

囊

’
更

是

如

此

•

此

外

-
兒

童

金

之

遞

減

亦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五

定

-
該

規

定

要

求

公

務

員

不

間

其

家

族

之

大

小

得

 

享

有

相

同

之

待

遇

。
既

然

’
預

算

附

帶

法

之

法

律

狀

態

(

R
e
c
h
t
s
z
u
s
t
a
p
d

 )
不

再

符

合

此

種

要

求

-
且
聯
邦

政

府

對

公

二
二
九



一
四
〇

務

員

亦

不

願

單

方

面

地

支

給

較

高

的

兒

童

金

-
則

合

憲

的

解

決

方

式

只

有

對

全

體

國

民

一

體

適

用

同

一

法

律

關

係

，
亦

 

即

所

有

人

民

不

問

其

家

族

大

小

，
得

依

其

所

得

層

級

享

受

幾

乎

相

同

之

待

遇

。

不

足

夠

的

子

女

負

擔

補

助

(K
i
n
d
e
r
l
a
s
t
e
n
a
u
s
g
k
i
c
h

 )
會

素

亂

世

代

契

約

(G
e
n
e
r
a
t
i
o
n

 

s
v
e
r
t
r
a
g

 )
，
蓋
無
于
女

 

之

夫

妻

一

方

面

在

財

政

上

對

正

在

成

長

的

下

一

代

幾

無

貢

獻

，
而

該

下

一

代

嗣

後

卻

必

須

負

擔

養

老

；
另

一

方

面

-
該

 

夫

妻

卻

比

有

多

位

子

女

的

父

母

過

著

遠

較

高

水

準

的

生

活

，
尤

其

是

其

能

爲

其

老

S

得
更
髙

的
養
老
S

權

。

一
對
 

中

等

收

入

之

夫

妻

養

育

二

個

子

女

，
相

對

於

無

子

女

者

-
其

額

外

負

擔

約

達

於

四

〇
〇
〇
〇
〇
馬

克

D
兒
童
金
之
削
減

 

因

此

係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-
第

六

條

及

第

二

十

條

"
此

種

由

於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之

侵

害

，
亦
無
法
經
由
一
九
八

 

六

年

起

子

女

寬

減

額

之

提

高

而

予

以

除

去

。

L
 

L
i
i
n
e
b
u
r
g

社

會

法

院

之

理

由

呈

示

書

(1

 

B
v
L

 

2
6
/
8
4

 )
 

a)
初

審

原

告

(
女

)
係

第

二

次

結

婚

，
並

於

該

婚

姻

中

於

一

九

七

三

及

；
九

七

四

年

生

有

二

子

女

。
此

外

-
其

 

一

九

六

八

年

在

第

一

次

已

離

婚

的

婚

姻

中

所

生

之

子

女

一

人

，
亦

在

此

家

庭

中

生

活

=

對

該

三

位

子

女

，
伊
至
一
九
八

 

三

午

肤

按

月

足

領

兒

童

金

共

三

七

〇

馬

克

-

其

後

兒

童

金

發

放

單

位

通

知

原

告

，
自

一

九

八

四

年

元

月

起

每

月

K

能

領

取

縮

減

的

兒

童

金

共

二

六

〇
馬

克

。
就

 

此

，
伊

提

出

一

九

八

二

年

夫

妻

合

併

估

定

之

所

得

税

單

，
並

依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計

算

出

伊

及

其

夫

之

作

爲

兒

童

金

計

 

算

標

準

的

年

所

得

係

五

三

〇
六

三

馬

克

,
此

一

數

額

使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至

葙

數

。
於

(
兒

童

金

)
年
所
得
之
^

^

時

，
其

 

夫

之

房

地

租

金

(

一
九
：1

 一
六
〇
馬

克

)
、
税

務

諮

詢

費

(

一
〇
馬

克

)
及

托

兒

所

費

用

(

一
八
〇
〇
竭
克
)
之
消
極
收

 

入

未

能

扣

除

，
而

該

消

極

收

入

在

税

單

上

卻

使

課

税

所

得

降

低

了

。
經

薙

定

之

所

得

税

達

四

九

五

四

馬

克

，
教
會
税
爲



一

四

三

•
四

六

馬

克

*

經
提
出
異
嫌
無
效
後
丨
原
直
全
額
之
兒
蠢
•

該

社

會

法

院

獲

有
税

捐

簾

之

通

知

’
上

載

，
如

董

心

降

麗

額

之

肇

二

二

七
o
馬

克

 

<

 上

述

1S
S
+
1
0
+
 

1
8
?
2
!
1
7
篤

^
^
—

l

-
$
s

#
*
^
i

z

i

r

-r
5

f

 *
i

A

8

*

 
-

8
S
,
 

b)
該

社

會

法

蠢

程

？

止
並
^

憲

法

法

院

以

裁

決

，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籰

定

是

否

與

基

本

法

相

符

，
 

兼

該

條

規

定

排

除

損

失

之

扣

除

(

l
u
s
t
a
l
e
i
c
h

 )
(
第
一
項
)
’
且

税
法
上
得
作

爲
降
|

§

之

费

用

-
有

一

 

部

分

在

兒

童

金

法

上

卻

不

能

同

晛

(
第

二

項

第

二

款

以

下

)

，
對

此

卻

又

未

在

税
捐
t

 (
 

steuelalmxjhn
—

 )
上

 

規

定i

相

當

的

扣

除

方

法

(
第

二f
1

款

)

。

aa)
此

1

 SM
i

-

點

的

判
斷

-
繫乎

兒

金

1

條

是

否

合

憲

 >
 
如
果
對
的
憲
法
上
疑
義
理
由

I
 

立
者
’則
被
—

關

所

得

之

’

観

牵

駁

回

•相
反
的
’原
告
一
九
八
四

i

t

的

兒

童

金

 

之
^

：

,
縱

使

該

七

九

五

二

.
六

四

馬

克

的

額

外税
額

(st
e
u
e
r
m
t

 

betrag

 )
亦

視
爲
降

低
f

而

受

到

考
虚
，
義

 

外

税

覆

原

告

及

其

夫

依

兒

金

法

¥

 
一
條
不
得
扣
除
，
在

税

上
卻
得
予
扣
除
的
損
失
及
費
用
共
二
二
七
〇
馬

 

^

^

^

^
i

項

 

<

 譯

者

按

：
七

九

五

二•

六
四
馬
1
^
^
*
失
扣®

〔
二
一
 
一

七

〇

馬

克

〕
之
|©
!

^

^

有

 

損

失

扣

除

額

之

蠢

震

之

差

額

’
即

1
2
2
5
0
+
8
0
0
.
1S

9
5
4
-
1
4
3
.
4S

9
5
2
.
4
6
)

二

如

該

七

九

五

二

.
六

四

馬

克

之

 

額

外

^

扣

除

’

)
則
其
^

的

震

得

即

不

會

超

過

兒

金

法

準

毚

二

項
S

纏

。
 

f

兒

金

法

？

 一
條
所
規
定
的
所

5
!

^

方

法

違

反

輩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及

第

六

條

。

一
四
一



一
四
二

足
以
令
所
得
降

篮

負
檐
，

一

方
面
在
兒
金
法
上
不
能
扣
除
使
(
兒
|

)
所
得
降
低
，
他
方
面
只
 

能

在

事

實

上
産
生

的
税
予

以

扣

除

’
此

係

違

反

平

等

處

遇

之

要

求(Gl
e
l
c
h
b
e
h
a
n
d
l
i
g
e
b
s

 )
 *

費

用

及

損

失

在

 

税

的
傻
惠
’
經
濟
上
會
有
一
定
效
果
，郎

該

上

負

振

的

一

 

換
成
资
產
的
一-

f
 -
 

J

的
税

 

額

即

成
爲
金

錢
®

，
唯

無

論

如

何

卻

不

能

在

納税
義
税
人

的

家

計

上

予

以

支

配

使

用

而f

 

#
3

^

力

上

不

可

否

越

 

地

被
i

了

 ■
此

種

款

項

作爲
所

得

之

觀

點

-
在

見f

法

上

.
’
相

—

該

些

雎

全

額

嫌

納税

款

而

郤

得

全

用

 

於

消
费
目

的

的

兒

童

金
i

人

而

言

’
 

此

—

係

人

•
此

種

不

平

等

的

對

待

既

不

僅

涉

及

個

^
2

®

措

施

’
亦

 

逋

可

性

(verwaltlmgspraktikabuits

 )
可

予

合

理

化

者

 

>

此

之

不

平

等

—

亦

同

時

^
1
5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f

之
I

I

 ’
盖

立

法
I

由

兒

童

金

之
摄

-

 

使

一

家

庭

之

收

入

贫

消

費

方

面

少

，
而
加
重
子
女

f

者

家

庭

之

秦

.，
蓋

該

家

庭

無

法

i
m

 

1

部

分

收

入

用

 

之於的(

K
O
B
S
U
I
^
Z
W
e
c
k

 

)

 

*

#

法

院

理

由

呈

裘

(

一

 B
v
r4

 

/

 

S
6

 )

a)
初

審

原

告

已

婚

，
於

婚

姻

關

係

存

I
B
-

分
用
於
一
九
七
四
及
一
，
九

七

七

年

生

有

二

子

女

。
迄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二

 

月

止

，
伊

定

黌

該

於

其

蠢

生

活

之

二

位

子

女

領

取

兒

童

金
V
每

月

共

一

五

〇

馬

克*

兒

童

金
S

單

位

嗣

 

出

伊

於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一

月

及

二

月

各

逾

領

三

〇
馬

克

’
該
f

要

求

篇

還

逾

領

部

分

’
並

奮

自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三

月

 

起
毎
個

月

只

能

領

取

.
二
一
 

o
馬

克

•



原

告

異

議

無

效

果

•
依

其

於

異

議

程

序

中

所

提

出

之

夫

妻

合

併

算

定

之

一

九

八

一

年

之

所

得

税
單

，
其

夫*
0

於

 

非

獨

立

工

作

之

所

得

有

五

九0
 一
四

馬

克

，
並

有

房

地

之

租

金

損

失

二

九

二

六

五

馬

克

•
受

理

異

議

機

關

依

兒

金

法

第

 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項

，
從

積

極

所

得

中

，
在

得

扣

除

情

況

下

，
算

出

其

年

所

賃

四

八

七

五

五

.
六

八

馬

克

，
此

足

以

導

致

 

兒

童

金

输

滅

至

基

數

。
房

地

租

金

之

損

失

則

未

予

列

入

考

慮

，

原

社

會

法

院

認
爲
該

兒

童

金

之

縮

減

^

:

合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及

第

十

一

條

之

規

定

’
而

駁

回

該

新

*

就

此

-
原

也

暴

准

提

起

飛

躍

上

新(Sprungrevision

 )-

 

b)
聯

邦

社

會

法

院

將

該

程

序

中

止

並

提

@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，
以

確

定

聯

邦

兒

童

金

法

第

十

|

條

第

一

項

在

一

九

 

八

二

¥

二

月

二

〇

曰

之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之

預

算

附

帶

法

¥

三

條

上

之

規

定

，
是

否

與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隻

一

 S

合

。

aa)
該

法

律

爭

點

之

判

斷

，
繫

乎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 s

 1

項

之

有

效

性

•
如

源

於

邊

地

租

金

之

消

極

所

得

應

視

 

爲

使

所

得

滅

少

，
則

原

告

之

年

所

得

即

在

寬

滅

額

之

下

-

兒

童

金

不

得

予

以

縮

減

，
該

訴

亦

應

允

許

。
否

則

，
該

新

應

 

予

駁

回

，
蓋

被

告

單

位

已

依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I

條

正

確

計

算

出

其

所

得

-
並

合

法

地

逋

用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s

二

項

之

縮

減

 

規

定

。

|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牴

觸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集

一

項

。

在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只

有

一

種

所

得

情

況

下

-
使

所

得

條

低

之

各

種

情

況

，
卻

可

能

無

限

制

地

對

作

爲
標

準

的

年

 

所

得

額

度

有

影

響

。
於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具

有

多

種

收

入

時

，
相

反

的

，
降

低

所

得

的

情

況

在

個

別

所

得

種

類

內

可

能

 

f

有

.
，
如

其

所

得一

^

所

得

種

類

予

以

分

類

——

係

由®

與

消

極

所

得

所

組

成

，
而
依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
 

f

 

一



一
四
四

項

卻

只

有

積

極

所

得

受

到

顧

及

。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經

濟

處

境

上

雖

遠

遜

於

只

有

一

種

收

入

之

其

他

權

利

人

，
但
因
該

 

其

他

權

利

人

有

使

所

得

降

低

之

情

況

-
致

其

所

得

在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寬

減

額

之

F

 ’
然
而
該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
 

無

之

’
卻

可

能

會

被

視

爲

更

具

有

給

付

能

力

。

如

果

吾

人

將

給

付

能

力

界

定

爲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之

標

準

，
則

對

匕
述
二
群
的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即
會
有
違
憲
的
不
肀

 

等

處

遇

的

狀

況

存

在

=

因

只

有

單

種

收

入

之

權

利

人

可

能

由

於

有

相

當

的

損

失

常

能

獲

得

全

額

之

兒

童

金

-
然
而
出
於

 

多

種

收

入

種

摒

而

有

相

同

所

得

的

權

利

人

’
由

於

損

失

扣

除

之

禁

止

’
有

時

只

能

領

取

縮

滅

的

兒

童

金

。

此

種

不

平

等

處

遇

吾

人

無

法

找

出

實

質

上

令

人

信

服

的

理

由

。
雖

然

立

法

者

意

欲

透

過

損

失

扣

除

之

禁

[[:
以
防
止

 

税

法

h

.之

補

貼

(

S
u
b
v
e
n
t
i
o
n
i
e
n
m
g
e
n

 )
在

兒

金

法

上

發

揮

有

利

之

影

響

-
例

如

折

舊

(A
b
s
c
h
r
e
i
b
u
n
g

 )
對
兒
金
法

 

之

影

響

。
但

此

D
標

無

由

而

達

，
蓋

此

些

税

之

優

惠

(v
e
r
g
l
m
s
t
i
g
d
n
g

 )
總

是

在

各

別

收
入
種
類
内
發
揮
其
影
饗
而
有

 

一

定

界

限

(i
g

i
z

e

 )
；
此

外

*
禁

止

以

其

他

收

入

種

類

之

損

失

爲

扣

除

者

-
不

僅

是

因

税

的

補

貼

所

造

成

的

「
 

不
眞
正
」
(

K
l
m
s
s
c
s

的

損

失

-
而

是

實

際

損

失

亦

不

得

扣

除

，
例

如

赞

業

费

用

亦

在

不

得

扣

除

之

列

"
關

於

此

種

 

對

有

多

種

收

入

之

權

利

人

的

加

重

不

利

’
該

法

規

所

欲

達

成

目

標

並

不

能

合

理

化

該

規

定

。

其
合

憲

性

亦

不

能

因

立

法

者

必

須

爲

行

政

透

過

概

括

性

規

定

儘

可

能

使

年

所

得

之

查

估

易

於

進

行

而

得

到

合

理

化

 

=

此

地

已

逾

越

了

容

許

的

類

型

化

之

界

限

-
因

爲

與

此

有

關

的

不

公

正

(H
m

e
n

〕
或

不

正

義

涉

及

到

一

大

群

人

-
且

 

違

反

平

等

原

則

的

強

烈

程

度

(Intensitat

 )
亦

太

大

。
全

額

領

取

與

只

能

領

取

縮

減

至

基

數

的

兒

童

金

，
其
問
之
差
額

 

，
於

四

侗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-
每

S

於

二

五

二

〇

馬

克

。
即

使

對

一

中

上

所

得

家

庭

-
此

亦

屬

一

筆

大

數

目

"
如
果
立
法



吝

，
例

如

規

{疋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上

不

得

爲

税

上

補

貼

之

扣

除

，
之

外

-
卻

允

許

無

限

制

的

損

失

扣

除

-
行
政
程
序
亦

 

不

致

有

令

人

無

法

忍

受

的

負

擔

。
除

所

得

税

單

外

-
縱

使

於

此

必

須

更

常

涉

及

到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的

所

得

税

申

報

(
 

E
i
n
k
o
l
r
n
n
i
t
e
u
e
r
e
r
k
l
a
i
g

 )-

但

此

種

行

政

程

序

上

的

困

難

亦

較

少

於

爲

數

不

少

的

人

受

到

與

該

法

律

類

型

化

有

 

關
之
®
害

-
尤

其

-
此

類

規

定

更

不

含

有

嚴

苛

的

條

款

。

nr
、

對

以

上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定

，
聯

邦

少

年

、
家

庭

及

衛

生

部

以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名

義

表

示

了

意

見

。
此

外

-
聯
邦
財
税
法

 

院

的

各

別

庭

-
納

税

人

協

會

聯

邦

總

署

-
天
主

教

家

庭

問

題

行

動

團

體

——

亦
即

德

國

家

庭
f

-

以
及
德
國
基
督
教

 

家

庭

聯

盟

亦

表

示

了

意

見

-
此

外

.
對

T
r
i
e
r

及L
l
u
r
g

社

會

法

院

的

理

由

呈

-

聯
邦
社
會
法
院
第
十
庭
亦
表
達

 

了

其

見

解

。

L

該
聯
邦
部
長
認
爲
該
憲
法
h

的
疑
慮
並
無
理
由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認
爲
，
必
要
的
抉
養
费
之
支
出
應
予
考

 

慮

.
本
件
依
此
意
義
下
之
租
税
正
義
所
從
事
之
審
查
並
無
不
當
。

立

法

者

本

得

在

不

違

反

T -
等

原

則

下

，
依

所

得

之

高

低

在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方

面

予

以

差

別

對

待

=
所

得

愈

高

，
則
該

 

所

得

對

滿

足

必

要

需

求

的

可

利

用

性

亦

愈

低

-
此

'
需

求

應

於

給

付

能

力

上

予

以

考

慮

者

"
爲
達
預
算
整
頓
所
必
要
之

 

撙

節

M
支

，
立

法

者

在

社

會

國

的

觀

點

下

-
本

得

要

求

所

得

較

高

者

只

領

取

縮

減

至

一

定

程

度

的

兒

童

金

-
以
使
所
得

 

較

低

者

得

領

取

未

縮

減

的

兒

童

金

，
此

種

所

得

較

高

者

人

的

範

圍

之

界

限

同

樣

亦

屬

合

憲

。
在
一
九
八
一

 

對

 

一

個

有

二

個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，
通

常

需

其

税

前

所

得

達

於

税

前

所

得

平

均

數

的

兩

倍

以

上

-
才

會

只

領

取

基

數

兒

童

金

。



一
四
六

三

個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，
須

其

税

前

所

得

達

於

平

均

所

得

之2
5
2
%
-

在

四

個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-
則

達

於

3
1
3
36
-
才
會
領
取
基

 

數

兒

萤

金

。
此

種

比

較

特

別

具

説

服

力

(a
u
s
s
a
g
e
k
r
p
f
t
i
g

 )
，
蓋

逾9
3
%

的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係

勞

工

"

在
立
法
裁
M

範

圍

內

，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及
第
二
項
規
定
業
已
確
定
作
爲
標
準
之
年
所
得
。
立
法
S

此
特

 

別
是
追
求
二
個
R

標

：
凡
只
避
基
於
税
的
優
惠
要
件
及
補
貼
規
定
在
計
算
L

-

而
不
是
依
實
際
經
濟
境
況
屬
於
兒
金
法

 
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之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者
，
不
得
領
取
全
截
之
兒
童
金
■，
此

外

，
凡

因

「
定
計
劃
所
產
生
的
税
法
上
有
效

 

的
損
央
致
其
所
得
降
低
者
，
亦

4<
得
領
取
全
額
兒
童
金=

立

法

者

本

亦

得

只

在

一

個

粗

略

計

算

基

礎

的

平

面

(R
a
s
t
e
r

 )
上

考

慮

法

律

規

定

的

適

可

性(

 

p
r
a
k
t
i
k
a
b
—

 )
 

。
依

該

提

付

審

夜

的

規

定

-
重

要

的

資

料

-

一
般
皆
得
從
所
得
稅
單
或
薪
資
税
年
扣
除
單
h
予

以

得

知

=

兒
童
金
發
放

 

單

位

在

行

政

花

费

及

其

職

員

的

訓

練

上

，
没

有

必

要

去

分

析

「
不

眞

正

」
的

及

「
S
際

」
的

損

失

。
兒
金
法
第

十

一

條

 

第

一

及

第

二

項

規

定

依

此

乃

屬

一

種

合

理

的

類

型

化

"
明

顯

的

嚴

苛

情

況

並

無

有

之

。

2.
聯

邦

財

稅

法

院

第

四 '
八

、
九

庭

一

致

認

爲

，
如

立

法

者

認

爲

在

税

法

上

會

導

致

所

得

降

低

的

特

徵

，
在
社
會

 

救

助

上

，
如

兒

童

金

者

-
不

致

使

所

得

降

低

'
並

不

違

斑

=

唯

第

八

庭

只

持

如

下

見

解

：
税
法
規
定
因
子
女
之
支
出
所

 

爲

之

税

負

的

減

輕

*

在

一

九

八

六

S

所

不

足

，
且

依

此

該

提

付

審

查

之

規

定

-
對
所
得
已
逾
越
兒
童
金
縮
減
標
準
之

 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而

言

-
已

經

導

致

一

項

有

違

反

平

等

原

則

之

處

之

侵

害

，
同

樣

的

，
如

果

在

所

得

的

計

算

上

-
此
些
非
源

 

於

税

法

特

別

規

定

的

損

失

，
例

如

企

業

的

通

常

累

積

損

失

(A
n
l
a
u
f
l
l
u
s
t
e

 )-

倘

不

允

許

予

以

扣

除

，
憲
法
上
亦

 

屬

可

疑

=



會

法

院

亦

於1

 

B
V
L
4
I

之
程
序
之
理
由
呈

示

裁

定

指

出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j

業

一

項

有

違

憲

之

庚

之

處

。

該

庭

肯

定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合

憲

性

。
蕖

乎

所

得

而

定

之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亦

不

違

反

社

會

國

原

則

。
社
會
救

 

助

之

縮

減

至

權

利

人

最

低

生

活

限

度

係

受

許

可

者

"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亦

未

受

侵

害

。
透

過

分

趿

的

、
繫

乎
所
得

 

爲

斷

之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所

對

家

庭

負

擔

減

輕

之

差

別

待

遇

，
雖

屬

特

別

方

式

，
但

仍

符

合

一

般

正

義

思

想

"
最

後

，
亦
無

 

被
承
認
的
*
法

原

則

，
使
父
母
得

據

以

在

經

濟

上

0
K

T -
女

最

低

生

存

限

度

一

樣

被

置

於

免

税

之

地

位

。

t
納
税
人

f

視
一
九
八
三
及
一
九
八
四
年
之
繫
乎
所
得
而
定
之
兒
童
金
締
減
係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®

 一
項
及
 

第

六
條

第

一

項-

並
認
爲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及
第
二
項
計
算
規
定
亦
屬
違
憲
。
該
縮
減
之
兒
竜
金
未
將
父
母
因
子

 

女
關
係
所
增
加
之
負
擔
致
税
上
受
到
忽
略
的
給
付
能
力
的
降
低
考
慮
在
内
=
甚
至
在
有
六
個
子
女
時*

兒
童
金
之
總
額

 

尚
達
不
到
一
適
當
的
數
額
。

只
要
兒
童
金
——

假

設

縮

減
係
合
憲
——

係

社

會

救

助

’
則

立

法

者

於

其

規

定

上

仍

受

平

等

原

則

之

拘

束

因

此

 

，
只
要
其
決
定

兒

童

金

係

以

#

能

力

爲

斷

，
則

其

必

須

顧

及

所

有

對

f

能

力

有

重

要

影

響

的

要

素

。
因

此

，
對

損

 

失

、
職

業

訓

練

費

用

(B
e
r
u
f
s
a
u
s
b
i
l
d
u
n
g
s
k
s
t
e
n

 )
及

非

尋

常

的

負

擔

之

扣

除

禁

止

’
係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
 

及
第
六
s

 i

定

。
立
法
S

是
可
以
不
必
顧
及
税
的
優
惠
在
兒
金
法
所
產
生
的
經
濟
及
社
會
政
策
的
形
成
效
果
。

L
天

主

教

塵

問

題

@

團
體
，f

兒
金
法
第
十
集
二
項
及
第
十
一

 ®

 一
及
第
二
項
係
屬
違
憲
。
在
實
證
研
究

 

上

’
對
一
個
子
女
的
月
扶
養
f

係
在
四
四
0
馬

克

(
最
低
需
求
)
與
五
九
〇
馬

克

(
通
常
需
求
)
之

間

。
如
吾
人
將
子
女

 

寬
讀
規
定
視
爲
符
合
實
際
而
以
其
低
限
四
。
〇
馬
克
爲
基
礎
’
以
平
均
稅
率3

5

 %

®

 ’
將
得
出
一
個
月
每
位
子
女
的

一
四
七



一
四
八

1

四

0
馬

克

。
麗

有

三

位

5

的

憲

，
^

!

|

領

矍

_

 >

A

i

f
^
 

* 
u

i

s

^

I •

如

果

吾

人

即

使

視

兒

童

金

之

縮

減

不

違

兼

-
無

論

如

何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之

所

得

的

意

義

會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 

第

六

條

，
由

於

兒

童

金

之

縮

減

繫

之

於

經

濟

上

的
f

能
力
-

税

法
上
的
所
得
必
要
地
引
進
兒
童
金
法
，

■

6.
德

國

基

督

教

家

庭

聯

盟

亦

採

取

相

同

的

立

場

•
其

—

照

顧

兒

童

之

費

用

及

聯

_

計

局

對

一

九

八

四

年

初

的

 

經
濟
統
計
(

wirtschafurechn
—

 )
結

果

，®

出

扶

養

一

名

子

女

月

需

五

〇

二

馬

克

-
並

認
爲
兒

童

金

之

檐

滅

係

 

違

反

憲

法*

因

其

未

依

租
税

正

蠢

基

本

原

則

將

該

些

鼻

考

慮

進

去

*

B

—

_

—
i

、

Trier

社

畲

法

院

的

理

由

呈I
f
在

其

針
舆
兒

金

法

第4
-W

二
f

圍

內

者

-
属

有

理

由*

反

之

’
涉

及

兒

金

法

 

第

十

一

條

之

部

分

’
則

無

理

由

。

依

胲

法

院

見

解

，
在

所

得

的

計算

上

-
只

有

在

核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定

上

提

到

的

依

所

得
税
法
第
七

條

之

扣

除<

 

A
b
s
e
t
z
u
n
g

 )-

才
是
應
予
顧
及
之
扣
除
(

A
b
z
f

 )

。
依

該

條

之

扣

除

在

作爲
擦

準

的

所

得

計

算

上

，
可

能

只

在

房

 

地

租

金

的

損

失

上

會

發

生

影

響

-
以

致

於

在

此

範

圍

內

一

開

始

只

有

兒

金

法

f

1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規

定

的

損

失

扣

除

之

禁

止

於

本

上

會

有

蠢

’
並

非

秦

二

至

第

四

項

所

濞

的

饔

亦

有

蠢

*

就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
 f

 一
項
’
該
法
院
亦
未
指
出
’
該

失

扣

除

之

例

外

—

反

何

項

憲

以

及

何

由

而

 

生

(
就

此

要

求

-
請®

憲

法

判

集

七

九

卷

，
二

四

〇

頁

〔
二

四

三

二

一

四

四

頁

〕

)
*

核

理

由

呈
I
f
只

處

理

了

兒



童
f

減

的

憲

法

上

審
査
，
至

於

原

則

上

雖

得爲
兒

童

金

之

縮

減

，
唯

損

失

扣

除

之

排

除

，
特

別

是

依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七

 

b
f
爲
標
準
的
所
得
計
算
扣
除
之
排
除
是
否
違
憲
及
何
以
違
憲
-
該

理

由

呈

未

論

及

。

n

、

L
L
O
n
e
b
u
r
g

社

會

法

院

之

理

由

呈S

 ,
在

其

將

兒

童

金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提

付

審

查
f

 

-

係

有

理

由

。
該

法

 

院

充

份

地

指

出-

判

決

轚

之

以

該
S

的

性

-
唯

其

認
爲
在

該

規

定

內

之

損

失

扣

除

之

禁

止

並

非

全

部

-
而

是

只

 

有

^

違

憲

，
亦

即

兒

童

金

計

—

未

被

重

現

之

損

失

-
如

在

課
税
時

亦

不

得

扣

除

者

，
則

甚

至

由

此

而

生

的税
額

(
 

steuerbetsge

 )
亦

不

得

於

作
爲
兒

童

金

縮

滅

檫

準

所

得

計

算

時

加

以

扣

除

者

’
始

屬

違

憲

。
該

法

院

於

此

並

非

只

針

 

對

經
f

之
房
地
租
金
之
撗
失
(
一
九
三
六
〇
馬
克
)
而
注
意
該

f

的
額
外

税

額
之
允
許
扣
除
在
兒
童
上
所
 

已

發

揮

之

影

響-

而

是

綜

觀

地

同

置
税

務

諮

詢

費

(一

 
◦
馬
克
)
及
托
兒
所
費
(

一
八

〇

〇

馬

克

)
聲

在
内

。
但

 

是

既

然

派

於

房

地

租

金

之

損

失

形

成

導

致

七

九

五

二

.
六

四

馬

克

額

外

税
款

之

全

體

總

收

入

的

重

要s

’
則

在

理

由

 

呈
I
f
上

可

以

肯

認

的

是

，
分

散S

失

額

上

的
S

税
額
如
—

扣
除
’
將

畲

在

兒

上

對

初

審

原

告

產

生

 

有

利

的

影

響

•
初

審

程

序

所

接

受

之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至

基

數

，
依

規

定

係

於

年

所

得

逾

五

二

二

〇
〇
馬

克

時

發

生

。
而

(
 

原
告
)
依
兒
金
法
第
十

一

條
所
確
定

所

得

係

五

三

〇

六

三

馬

克

。
如

果

允

許

其
爲
超

遇

差

額

八

六

三

馬

克

(
譁

按

：
 

5S
S

-
5
2
2
0O

-S
3

 )
爲

額

外

扣

除

-
兒

童

金

就

不

致

於

被

縮

減

*

 S

作
爲
檫

準

的
税
率

，
很

明

顯

的

是

’
該

假

定

 

的
所
得
税
及

教

會
税
所

據

以

計

算

之

損

失

額

一

九

三

六

〇

馬

克

如

許
爲
扣

除

，
不

僅

已

超

過

上

開

界

限

(
譯

按

：
八
六

 

三
馬
克
)且
得
領
取
未
之
兒
童
金
*

一
四
九



i

o

4

核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定

_

出

，
奮

種

範

圍

內

’
其

判

決

擊

核
税

及

托

兒

所
费

一

八

一

〇
馬

克

誓

 

定

蜃

税

之

扣

除
爲

斷

。
針

對

兒

金

法

擎

一

讐

一

項

所

提

起

之

違

憲

疑

問

如

成

立

者

，
則

K
要

源
S

地

租

金

損

 

失
之
准
予
扣
除
，
即

足

以

發

給

童

金

*

額
外
扣
除
之
允

S

判

決

並

不

生

！̂

 *
該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定

認

定

該

源

 

於

一

八一

〇
馬

克

的

假

定

稅f

扣

除

對

其

可

能

只

有

兒

童

金

箱

減

之

影

黎

-
並

不

允

洽

。

就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一

^

三

及

第

四

項

規

定

’
該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定

內

自

始

即

未

—

及

•
因

此

該

理

由

呈

在

兒

 

金
法
第
十

一

德

一
項

之

外

審

査

雰

係

無

理

由

•

法

院

所

提

理

由

呈i

之

限

定

在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-
集

一

項S

蠢

有

理

由

-
並

無

疑

問

。

C

兒
金
法
¥

馨

二

項

於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法

上

之

規

定

於

一

九

八

五

¥

二
月
三
十
-
日
前

i

基

本

法

 

第

三

業

一

項
f

第
六
；̂

 一

項

之

規

定
*

兒

童

金

在

透

過一

九

七

四J
i
K

月

五

日

所

得

税

修

正

法

之

家

庭

定

前

，係
唯

一

具
有
國
家
性
的
社
 

t

助

性

質

者*

其

規

定

-
父

母

因

照

顧

子

女

之

支

出

，
特

^

!

經

濟

上

之
S

，
應
f

予

以

f

憲

法

判

 

集
一
一

二
卷
二
八
〔
三
六
〕
頁

〕
二
九
卷
七
一
〔
七
九
〕
頁
有
關

一
九
六
四
年
四
月
十
四
日
之
霄
兒
童
金
法
〔
法
律
公
 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，
二

六

五

頁

〕
；
同

參

考

，
憲

法

判

集

二

卷

一

 

o
五

〔一

 
一
五
〕
頁
及
二
三
卷
二
五
八
〔
二
六
三
〕
頁



有

關

一

九

五

四

年

二

月

十

三

曰

之

兒

童

金

法

〔
法

律

公

報

-
第

一

部

-
三

三

三

頁

〕
以

及

憲

法

判

集

二

二

卷

一

六
三

 

〔
一
六
八
〕
頁
有
關
一
九
六
一

 

•月

十

八

日

之

兒

童

金

發

放

單

位

法

〔
法

律

公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，

一

〇

〇

一

頁

〕

了

 

經

由

一

九

七

四

需

得

—

正

塗

定

，
以

兒

童

金

發

放

方

式

在

單

一

制

家

庭

負

擔

平

衡

的

採

用

下

，
由

於

子

女

 

寬

滅

額

的

廢

除

，
兒

童f

納
税
義

務

人

因

扶

養

子

女

致t

能
力
降
低
在

税
法
上
不
復
被
顧
及
，

具
有
平
衡
之
 

功

能

(
參
憲
法
判
集
四
三
卷
一

 
◦
八
〔

一

二
三
〕頁
)
。此

一

 i

未

因

立

法

1

1

九

八

三
t

在

所

得
税
法

上

引

 

入
子
女^

1
5

四

三

二

馬

克

之

規

定

而

消

失

。
此

乃

因

該宽
—

太

低

-
很

顯

然

無

法f

平

衡

父

母

親

因

子

女S

 

而

導

致

的
t

能力之降低。立
法
者
亦
不
之
規
定
而
全
部
除
去
兒
童
金
在

税

上
所
具
之
功
 

能

，
只

是

退

回

至

家

庭

負

擔

平

衡

的

雙

軌

制

而

已

*

此

可

從

一

九

八

三

年

預

算

附

帶

法

的

政

府

草

案

理

由

上

見

之

(
 

B
T
D
r
u
c

gl9
/
2
1
4
0

，

蠢

-覺
任

\

 

2
1
4
0

號

)
-
其
上
明
載
(
同
上
-
六
六
頁
)
：

r

爲
能

較

往

昔

更

適

切

地

考f

給

甚

力

課
税

之

原

則

•
在

家

庭

政

策

的

觀

點

下

，
f

進

一

項

於

—

應

課

 

税
所

？

n
e

時

得

予

以

扣

除

之

子

女宽
滅

額

*
此

項

寬
i

與

依

—

兒

童

金

法

之

兒

童

金

係

同

時

併

存。f

 ,
目

前

 

的

子

女

負

擔

平

衡

得

以

雙

軌

制

的

形

式

更

形

強

化

•
此

種

措

施

係

屬

在

家

庭

合

併

計

算

分

別

申

報

制

(

F

l
i
s
-
 

I

 )
引

進

前

的

5

通

渡

規

定

<•

」

兒

童

金

除

具

有
税

上

滅

輕

鼻
®

外

-
併

具

有

一

般

社

—

助

的

性

質

’
因

其

尚

另

外

規
I

曰
在
減
輕
因
子
女

 

所

生

之

負

擔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四

五

卷

一

四

〇

〔

一

三

一

〕
頁

)

•.兒

童

金

在

法

律

上

係

規

定

於

社

會

法

典

第

一

部

(
 

ArtJ

 )
第
十
八
^

—

S

—

^

列

舉

的

社

裏

助

項

下

(
同

上

，
第

二

十

五

馨

一

項

了

一
五
一



一
五
二

吾

人

不

可

能

將

兒

童

金

在

量

上

刻

分

以

符

合

上

述

兩

項

功

能

。
立

法

f

«(£
此

既

無

明

文

規

定

’
吾

人

亦

不

能

從

法

 

條

規

定

間

接

導

出

兒

童

金

應

至

何

一

數

額

作
爲

税
上

的

負

擔

之

減

輕

’
而

將

其

餘

靠
爲

純

f

助

D

兒

金

法

 

第

十
S

二

項

之

縮

滅

規

定

因

此

不

但f

査
兒

童

金

作
爲
社
t

助

是

否

得

轚

之

以

父

母

親

所

得

以爲
斷

；
抑

且

亦

 

§

査
該

縮

滅

之

兒

童

金
- *
否

能

充

分

^

^
税
上

^

*

負

擔

之

功

能

’
及

在

此

範

圃

內

現

^

缺

失

在

憲

法

上

是

否

 

得

予

指

摘

。

如

果

兒

童

金

只

涉

及

社t

助

的

性

質

-
則

兒

金

法

第

+

^

二

項

即

無

憲

法

上

之

疑

藕

*

L
該

規

定

不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所

確

立

之

社

會

國

原

則

•
此

一

原

則

雖

賦

予

立

法

者

一

形

成

任

務

(
 

Gestaltimgsauftiag

 )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一

卷

九

七

〔

1
- 0
五

〕
頁

)*

但
赛
於

範

圍

廣

大

及

不

特

定

性

-
吾
.人

難

以

從

 

中

得

知*

社

會

救

濟

應

於

何

一

特

定

之

衡

圍

予

以

支

給

。
^

必

要

的

只

是

國

家

應

爲
其

市

民

崩

造一

種

具

人

性

尊

嚴

 

生

存

所

必

要

的

最f

件

。
此

一

必

要

的

最

低

條

件

明

頸

地

並

未

受

到

兒

童
f

滅

所
f

 ’

蹙一
如立
 

場

説

明

所

載

，
兒

童

金f

僅

涉

及

所

得

明

顯

超

過

平

均

水

準

的

家

庭

。
在

此

範

菌

內

並

不

涉

及

前

揭

之

最

低

條

件

。
 

立

法
_

得

決

定-

社

|

助

在

顧

及

現

有

的

手

段

及

其

他

同

級

的

國

家

任

|

況

下

，
^
^

u
^

圍

內

得

予

及

應

予

支

給

 

(
憲
法
判
集
四
〇
卷

二

二

〔
一
三
三
〕
頁

)
"
就
此
立
法
者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形
成
空
間

{

參
憲
法
判
集
五
九
卷
二
三
 

1

〔
二
六
三
〕
頁
附
有
更
詳
細
引
證
)
。



2.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亦

不

能

阻

11-.
立

法

者

規

定

兒蛮

金

之

縮

減

。
 

a)
婚

姻

及

家

庭

不

得

受

國

家

措

施

之

侵

害

，
此

一

在

基

本

權

利

規

範

中

含

有

的

誡

命

-
在
國
家
給
付
及
給
予
利

 

益

保

障

範

閛

內

亦

屬

有

效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二

八

卷

：二
二
四
〔
三

四

七

〕
頁

)
=
此

兒

童

縮

減

規

定

-
很

明

顯

地

-
並
未

 

在
此
意
義
F

e
#

了

家

庭

。
未

有

子

女

之

人

没

有

更

強

的

請

求

權

-
蓋

無

子

女

者

根

本

不

得

領

取

兒

童

金

。

因

養

育

子

女

米

能

從

事

職

業

活

動

之

家

庭

成

员

，
相

對

於

無

子

女

者

於

老

人

保

險

上

固

可

能

較

不

利

-
如T

r
i
e
r

社

 

會

法

院

於

其

理

由

呈

示

裁

足

所

載

者-

唯

對

家

庭

以

不

合

理

方

式

所

爲

差

別

對

待

的

侵

害

並

不

因

而

產

生

。
然

而

-
如

 

果
因
養
#
子
女
之
故
而
米
能
從

亊

職
業
生
活
，
從
而
喪
失
其
後
之
養
老
給
付
，
此
乃
作

爲

老
人
保
險
制
度
( 

A
l

i
g

s
s

y
s

t
e

m

 )
基

礎

之

「
世

代

契

約

j

有

所

欠

缺

之

故

-
雖

然

兒

童

(
n
後

長

大

成

人

)
對

「
得
於
養
老
保

 

險

中

悻

免

於

難

」
者

係

屬

要

件

(
譯

按

..此

係

戲

言

’
意

指

欲

享

有

養

老

保

險

’
須
有
兒
童
日
後
成
人
爲
其
支
付
制
度

 

h
.必

要

之

給

付

)
(
聯

邦

部R
B
K
i
m

如

是

言

，
聯

邦

議

會

記

錄

-
第

十

一

任

-
第

十

一

議

期

-
一

九
八
七
年
五
月
八
日

 

-
速

記

報

導

六

三

五

頁

)
=

兒

童

金

作

爲

社

會

救

濟

卻

並

未

規

定

對

養

老

給

付

制

度

在

結

構

上

的

欠

缺

至

少

應

部

分

地

 

T

以

平

衡

=

其

毋

寧

旨

在

滅

低

現

在

因

納

税

及

扶

蒉

子

女

所

造

成

的

經

濟

1-.
的

负

擔

，
實
舆
是
否
不
必
個
人
養
育
子
女

 

卻

吋

能

獲

得

較

高

的

養

老

請

求

無

關

。
兒

童

金

之

縮

減

因

此

與

老

人

保

險

制

度

無

實

質

關

係

-
因
此
亦
不
得
在
此
制
度

 

觀

點

1卜

視

其

係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而

侵

害

家

庭

=

W
兒

礙

金

之

縮

M

在

作

爲

一

般

社

會

救

濟

的

功

能

上

，
同

樣

符

合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：
項
所
課
予
國
家
透
過
適

 

常
措
施
以
促
進
婚
姻
及
家
庭
之
義
務
(
參
憲
法
判
集
六
卷
五
五
〔
七
六
〕
頁

〕
五
五
卷
一
 

一

四

〔
一
二
六
〕
：貞

)
。
立



一
五
四

法

者

以

何

種

方

式

實

現

加

諸

其

上

之

保

護

義

務

，
係

其

形

成

N

由

(
參
憲
法
判
集

一

 
一
卷
一
〇
五
〔

一
二
六
〕
頁

.，
二
 

一
卷
一
〔
六

〕
頁
；
三
九
卷
三
一
六
〔
三
二
六
〕
頁
；

〕
四
三
卷
一
 0
八

〔
；

二
三
〕
以
下
〕
頁
；

〕
四
八
卷
三
四
六
 

〕
三

六

六

〕
頁

=
雖

然

從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連

結

社

會

國

原

則

，
吾

人

可

導

出

國
家
對
家
庭

货
擔
平
衡
的
一
般
義

 

務

，
但

如

楚

之

社

會

平

衡

(S
o
z
i
a
l
e
r

 

A
l
l
e
i
c
h

 )
炻

應

在

何

範

閛

及

以

何

方

式

來

決

定

*
卻

不

能

從

而

獲

知

"
基
本

 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尚

不

能

導

出

(
人

民

)
對

國

家

有

爲

一

定

給

付

之

具

體

請

求

權

(
參

葱

法

判

集

三

九

卷

"
二

六

〔
三
 

二

六

〕
頁

)
•
此

亦

不

涉

及

到

國

家

應

對

每

個

家

庭

的

負

擔

應

予

平

衡

或

一

定

要

減

輕

各

扶

養

義

務

人

之

負

擔

(
遨
法

 

判
集
四
三
卷
一
〇
八
〔
二

二

〕
頁

〕
七
五
卷
三
四
八
〔
三
六

0
〕

頁
附
有
更
詳
細
引
證
)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亦

不

能

導

出

，
國

家

應

無

硯

於

其

他

公

共

福

祉

而

只

資

助

家

庭

。
國
家
之
透
過
金
錢
給
付
所
爲
之

 

家

庭

資

助

應

在

個

人

得

理

性

地

向

社

會

請

求

的

觀

念

下

行

之

。
立

法

者

必

須

於

預

算

經

濟

(H
a
u
s
h
a
l
t
s
w
i
r
t
s
c
h
a
f
t

 )
 

上

-
在

公

共

利

益

下

，
同

時

顧

及

家

庭

資

助

及

其

他

共

同

利

益

-
在

此

同

時

-
尤

其

應

注

意

功

能

遂

行

能

力

(
 

F
u
n
k
t
i
o
n
s
f
&
i
g
k
e
i
t

 )
及

整

體

的

平

等

性

(G
l
e
i
c
h
g
e
w
i
c
h
t

 )

。
依

此

些

原

則

-
在

國

家

爲

兒

童

所

爲

的

^

 (
參
憲

 

法

判

集

四

2
卷

一

〇

八

〔

一

二

一

以

下

〕
頁

)
總

體

觀

察

下

，
吾

人

不

能

認

定

國

家
對
家
庭
之
資
助
明
顯
的
不
適
當
且

 

不

足

以

達

到

菡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之

促

進

要

求

-

1
與
縮
減
規
定
有
M

之

人

的

範

闓

限

{
疋

在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-
並

不
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-.,;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規

定

<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兒

童

金

f

繫

之

以

受

領

權

人

及

與

其

未

長

期

分

屈

之

配

偶

之

所

得

而

定

。
此
一
社
會

 

救

助

限

制

之

標

準

極

其

合

理

。
既

然

兒

童

金

旨

在

部

分

地

平

衡

父

母

扶

養

子

女

之

负

擔

-
特

別

是

經

濟

負

檐

-

自
得
依



受

領

人

因

子

女

關

係

對

家

庭

所

產

生

之

經

濟
i

之

不

同

等

級

予

以

差

別

待

遇

，
在

一

定

所

得

額

以

上

，
立

法

煮

得

考

 

虛

-
在

子

女

扶

養

費

外

尚

有

甚

多

可

供i

支

用

時

，
就

不

必f

一

般

粗
税
手

段

所

支

給

之

社i

助

使

其

財
税
上

 

負

擔

減

輕

。
同

時

’
不

僅

考

慮

受

領

權

人

所

得

(
就

此

請

參

兒

金

法

第

三

條

有

關

受

領

權

人

規

定

)

’
抑

且

將

受

領

權

 

人

及

其

未
f

分

居

之

配

偶

之

總

合

所

得

列

入

考

慮

-
原

則

上

亦

屬

合

理

。
蓋

共

同

生

活

之

夫

妻

經

濟

上

同

源

-
且
形

 

成

一

個

需

求

共

同

體
(Bedarfsgemdnschaft

 )

，
該

共

同

體

得

由

兒

童

金

共

同

有

利

於

其

負

擔

之

減

輕

。

立

法

者

規

定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三

句

之

寬

減

額

界

限
(Fr

e
i
g
r
e
i

 )
並

未

違

反

恣

意

禁

止

。

一
如
聯
邦

 

少

年

'
家

庭

及

衛

生

部

長

依

照

數

據

例

證

其

立

場

所
爲
之
説
明

：
在

一

九

八

一

會

計

年

度

：

一
個
有
二
名
子
女
的
家
庭

 

，
通

常

其
税
前

所

得
(Bmttoarbeitsohn

 )
須

達

於

平

均
税
前

所

得

三

一

四

五

七

馬

克

的

兩

倍

才

會

只

領

取

基

數

兒

童

 

金

。
於

三

個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須

達

2
5
2
5R

 
,
四

個

子

女

的

家

庭

須

達

3
1
3
%
。

4.Trier

社

會

法

院

於

其

理

由

呈l
i
所

特

別

引

據

之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十

三S

五

項

規

定

並

不

適

於

作爲
兒

童

金

規

 

定
的
審
準

{

 

FriifungsmajSstab

 

}

"

此

一

憲

法

規

範

雖

然

規

定

-
公f

依

其

公

務

及

薪

資

等

級

，
得

不

問

其

家

庭

大

小

而

享

有

幾

乎

相

同

的

待

遇

(
 

憲

法

判

集

四

四

卷

二

四

九

〇

一

六

七

〕
頁

)

，
卻

不

能

從

中

導

出

任

§

聯

邦

兒

童

金

法

所

爲
兒

童

金

發s

各

娓

家

庭

皆

適

用

之

規

定

。

一
五
五



唯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於

憲

法

上

仍

有

得

指

摘

之

處

’
蓋

該

館

減

之

兒

童

金

迄

於

-
九

八

五

¥

二

月

三

十

一

 

日

前

並

未

以

合

憲

之

方

式S

其

功

能

’
亦

即

未

將

納税
義

務

人

因

扶

養

子

女

之

故

所

導

致

的

給

付

能

力
i

低
列
入

 

考

慮

。
即
使
其
後
因
子
女
寬
減
額
大
幅
提
高
而
應
有
不
同
評
僙
，
但
此
對
於
在
此
之
前
存
在
的
法
律
情
況
( 

Rechtslage
 )

-

亦
即
理
由
皇
初
審
程
序
及
其
提
付
審
查
之
部
分
’
並
無
影
饗
。

L
前

蜃

定

缺

失
(Ri

u
n
g
s
d
e
f
i
z
l
t

 )
導

致

該

1

審
査
i

的

建

憲

性

-
縱

使

其

不

單

由

於

兒

童

金

法

而

發

 

生

’
而

是

因

該

法

與

所

得税
法

共

同

作

用

而

產

生

亦

然

。
立

法

者

得

自

由

決

定

’
對

由

於

子

女

關

係

所

致

之

#

能

力

 

的

降

低

在
税
法

上

予

以

考

盧

’
或

不

此

之阃

’
而

在

社

會

法

上S

就

此

足

夠

的

兒

童

金

之

#

予

以

考

慮

’
抑

或

將

 

税
法

上

的

減

輕

負

擔

與

兒

童

金

的

充

足

發

給

予

以

相

互

連

絡

(
參

廉

法

判

集

四

三

卷

一

0

八

〔

一

二

三

以

下

〕
頁

；

〕
 

六

一

卷

三

一

九

〔
三

五

四

〕
頁

)

。
立

法

者

可

能

只

在
税
法

上

顧

及*

如

果

立

法

者

在

消

除

憲

法

缺

失

上

選

揮

此

條

道

 

路

’
則

該

提

付

審
査
之

有

關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規

定

可

能

會

繼

續

有

效

-
棄

兒

童

金

尚

因

此

具

有

一

般

社

蠢

助

功

能

且

該

 

縮

滅

規

定

在

此

範

圍

內

憲

法

上

並

無

疑

義

•
源

於

多

數

個

別

規

定

之

共

同

作

用

而

被

認

爲
違

憲

的

法

律

情

況

及

在

此

狀

 

況

下

’
憲

法

上

現

存

的

缺

陷

會

透

遇

一

個

或

另

一

個

個

別

規

定

之

改

善

而

獲

消

除

’
但

此

一

法

律

情

況

基

本

上

得

依

各

 

該

有

關

之
i

而

提

付

審
査

•
於

此

種

規

範

交

錯

(
N
O
I
n
e
c
h
t

 )
情

況

下

’
往

往一

^

初

審

程lb
—

只

有

 

共

同

作

用

的

個

別

規®
^

裁

判

具

有

重

要

關

係

。
在

這

種

情

況

下

’
如

栗

吾

人

m

•
他

處

既

有

修

正

之

規

定

-
則

該

 

個

別
f

應

得

繼

績

—
 -
而

忽

略

該

由

各

有

關i

所

共

同

形

成

之

違

憲

法

律

情

況

之

確

認

者

’
則

廉

法

法

—

審

 

査
在

一

定

程

度

上

即t

限

制

’
此

與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
。

0
業

一
項

之

基

本

思

想

不

符

此

一

論

證

對

各

有

關

的

個

別



蠢

皆

可

適

用

•
立
法
者
亦
可
能
會
以
該
受
指
摘
的
規
範
終
局
地
繼
續
裏
的
方
式
以
除
去
憲
法
上
的
缺
陷
’
但
這
只

 

會
導
致
S

憲
法
法
院
不
宣
告
該
®
^
無
效
而
只
確m

與
憲
法
之
不
八
i

性
而
已*

然

而

，
一 

w
w

是
杏
違
廉
不
因
該
客
體
適
八
畏
立
法
者
經
由
修
正
I

-̂
或
首
先
經
由
另
i

的
劊
設

 

^
能
除
去
遨
憲
狀
況
即
屬
違
憲
*
毋
寧
是
該
f

客
觀
地
被
認
爲
有
助
於
已
經
錯
誤
地
陷
於
違
憲
的
f

目

棵

(
 

R
e
g
e
l
i
s
z
i
e
l

 )
。
本
案
即
屬
此
種
情
形
。
不
僅
從
立
法
資
料
’
而
且
從
第
一
個
子
女
開
始
即
有
兒
童
金
之
規
定
的
同

 

時

，
子
女
寬
減
額
已
在
税
法
上
_
除
的
情
況
來
看
-
吾
人
無
疑
地
可
得
知
，
自

I

九
七
五
年
^
-

^
者

説

，
自
一
九

 

八
六
年
較
高
的
標
準
額
被
規
定
時
起
——

兒
童
金
之
規
定
係
針
對
因
扶
養
子
女
致
納
税
t

能
力
的
降
低
(
所
給
予
之

 

補

助

)
(
亦
參
廉
法
判
集
六
一
卷
三
一
九
〔
三
五
四
〕
頁

)
。

2.
憲

法

上

判

斷

的

出

發

點

係

此

一

原

則

’
即
納
税
義
務
人
之
所
得
如
於

符

合

人

性

尊

嚴

的

生

存

的

最

低

要

件

之

獲

 

致

係

羼

必

要

者

-

國

家

應

予

免

税

。
此

憲

法

上

要

求

乃

源

自

基

本

法

第一

蠢

一

項

連

繁

二

十

讐

一

項

之

社

會

國

 

原

則

。
國
家
^

^

些
憲
法
—

負

有

義

務

，
於

必

要

時

’
透
過
社

f

助

予

生

活

無

依

之

市

民

以

此

最

低

(
生

活

)
要

 

件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四

〇
卷

二

二

〔

二
二
三
〕
頁

)
-
同

樣

地

，
國
家
不

得

剝

奪

人

民

自

己

賺

取

之

所

得

以

至

生

存

最

低
限
度
(E

x
l
s
t
e
n
z
m
i
n
i
m
u
m

 )
 0

0
-
-
下
文
稱
爲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。

吾
人
可
從
上
開
憲
法
i

 ’
此
外
亦
可
從
基
本
法
第
六
s

 

i

項
得
出
’
對

一

個

的

課

税

’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
 

應
爲
全
體
家
庭
成
員
免
税
。
此
不
問
個
人
係
如
何
被
課
税
’
亦
不
問
家
庭
成
員
如
何
被
認
定
囊
税
義
務
人
。
例
如
父

 

母

帶

著

尚

未

能

自

的

子

女

’
縱
使
只
有
個
別
的
家
庭
成
員
獲
有
所
得
’
且
對
其
後
之
家
庭
成
員
負
有
法
定
扶
養

-
五
七



義

務

-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額

度

應

爲

全

體

家

庭

免

税=

因

爲

國

家

如

果

剝

奪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對

家

庭

成

M
扶

養

所

需

憑

藉

，
 

國

家

依

社

會

國

原

則

所

産

生

之

憲

法

義

務

，
某

至

尚

應

支

給

該

家

庭

成

員

以

相

當

的

數

額

。
如

果

國
家
相
反
地
以
合
憲

 

的

方

式

將

資

助

委

予

市

M

-
就

不

會

有

下

列

矛

盾

m

生

，
亦

即

國

家

一

方

面

以

課

税

方

式

全

部

或

部

分

剝

奪

該

市

民

(
 

扶

養

子

女

〕
所

必

要

憑

葙

，
他

方

面

卻

必

須

另

資

助

該

(
受

扶

養

)
需

求

者

。

i
家

庭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的

免

税

性

對

起

遜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所

得

之

課

税

也

產

生

影

響

=
生

存
最
低
限
度
不
只
令
納

 

税

義

務

人

於

税

盼

扣

除

後

仍

然

保

有

。
立

法

茗

亦

僅

得

就

逾

此

之

所

得

加

以

課

税

-
蓋

如

其

不

然

-
帶
有
需
要
扶
養
子

 

女

的

家

庭

相

對

於

其

他

家

庭

’
相

對

於

無

子

女

之

夫

妻

及

無

子

女

之

單

身

者

-
即

會

受

到

侵

害

。

a)
因

此

-
審

查

標

準

係

基

本

法

第

-£
條

第

一

項

-
同

時

，
基

本

法

第

六

條

笫

一

項

所

包

含

之

對

家

庭

保

護

的

基

 

本

原

則

亦

應

一

併

注

意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十

三

卷

二

九

〇

〔
二
九
六
以
F

-

二

九

八

〕
頁

；

〕
七

五

卷

三

四

八

〔
三
五
七

 

〕頁
)
。

國
家
對
®
^
對

象

之

團

體

，
相
對
於
其
他
團
體
而
言
，
如
係
差
等
處
遇
時
*
即
違
反
一
般
平
等
原
則
，
縱
使
此
二

 

f

對

象

，
其
種
類
及
重
要
性
均
無
差
異
.
而
能
合
理
化
該
不
平
等
處
遇
茗
亦
然
(
參
湓
法
判
集
五
五
卷
七
七
〔
八
八

 

〕
頁

■，
陸

續

的

判

決

)
。
税

法

領

域

上

*
課
税
應
依
經
濟
給
付
能
力
定
之
。
此
於
所
得
税
法
上
尤
其
重
要
，
蓋
該
法
係

 

依
各
納
稅
義
務
人
之
給
付
能
力
而
萣
(
參
憲
法
判
集
六
一
卷
三
一
九
〔
三
四
三
以

F

〕
頁
附
有
詳
細
引
證
)
。
對
納
稅

 

義
務
人
而
」5
-
此
一
因
扶
養
義
務
不
可
避
免
的
特
別
負
擔
降
低
其
給
付
能
力
-
故

而

，
依
肀
等
原
則
立
法
者
應
不
得
予

 

以
漠
視
(參

h
次
憲
法
判
集
六
八
卷
一
四
三
〔

l
i五二
以
下
〕頁
)
=



子
女
之
扶
養
费
用
原
則
上
亦
非
私
人
領
域
之
花
費
-
羞
私
人
花
費
依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二

s

1

款
基
本
原
則
係
現

 

爲
生
活
的
一
般
費
用
而
不
得
扣
除
；
吾
人
毋
寧
應
注
意
到
該
扶
養
費
用
降
低
了
稅
上
的
給
付
能
力
。
於
子
女
扶
養

，
此

 

1

給
付
能
力
原
則
的
具
體
化
另
外
要
從
基
本
法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的
憲
法
基
本
決
定
導
出
。
國
家
既
承

 

認
人
性
尊
嚴
係
最
高
的
法
價
值
(Rechtswert

 )
(
參
憲
法
判
集
四
五
卷
一
八
七
二
一
二
七
〕
頁

)
並
將
婚
姻
及
家
庭

 

置
於
國
家
的
特
別
保
護
-
則
自
不
得
將
子
女
與
私
人
需
求
的
滿
足
同
視
-
更
不
得
謀
取
對
子
女
扶
養
而
言
所
不
可
或
缺

 

之

S

,
一
如
對
私
人
需
i

足
之
財
物
憑
藉
者
然
。
立
法
者
應
以
有
利
於
兒
童
之
方
式
顧
及
父
母
之
決
定
並
不
得
在

 

税
法
上
以
對
待
其
他
生
活
花
費
之
可
避
免
性
(Vermeidbarkeit

 )
的

相

同

方

式

，
對
父
母
主
張
扶
養
子
女
之
可
避
免

 

性

。

W
國
家
於
納
税
給
付
能
力
判
斷
上
’
應
依
額
度
§

税
義
務
人
之
子
女
扶
養
費
用
於
得
課
税
之
所
得
中
扣
除
’
 

蓋
在
該
所
得
內
’
此
一
扶
養
費
用
對
子
女
之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之
保
障
係
屬
必
要
者
■

此
亦
可
間
接
地
從
家
庭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應
予
免
税
的
要
求
導
出
(
見
上
文C

曰2

 )
。
只
要
是
該
家
庭
所
得
係
爲

 

維
持
符
合
人
性
尊
嚴
生
存
之
最
低
要
件
所
必
要
者
’
則
該
所
得
——

不
問
該
家
庭
之
社
會
地
位
如
何
——

即
非
屬
町
任

 

S

分
之
部
分
-
從
而
不
得
成
爲
税
上
給
付
能
力
之
基
礎
。
對
無
子
女
者
及
有
子
女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如
依
同
一
税
表
(
 

T
a
r
i
f

 )
課

税

’
在
子
女
扶
養
費
用
不
得
至
少
在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的
額
度
內
予
以
扣
除
情
況
下
’
則
後
者
相
對
前
者
’
即
 

受
有
侵
害
；
蓋
其
較
之
於
無
子
女
之
夫
妻
或
單
身
者
將
因
此
負
擔
較
高
的
稅
額
，
因
其
於
相
同
的
起
徵
所
得
(
 

A
u
s
g
a
n
g
s
e
i
n
k
o
i
n

 )
與
無
子
女
者
一
樣
’
負
擔
同
樣
的
税
額
’
雖
然
其
所
得
在
子
女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之
額
度
內
已

一
五
九



j

六
〇

釋

出

，
從

而

在

此

範

圍

內

亦

無

法

再

自

由

支

配

篤

-

將

子

女

扶

養
费
用

至

少

在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4
!

^

上

予

以

除

外

之

要

求*
：

合

立

法

者

方

得

就

必

要

扶

養

費

用

 

震

定

不

切

寅

摩

界

限

之

原

則

{

蠢

法

判

集

六

六

卷

二J

四

〔
一

二
一
三
〕
頁

，
六

八

卷

一

四

三U

I

11〕
頁

〕
。 

此
外
-
t
a
Bg
i

兒
童
之
(

 

F
O
I
d
e
r
u
n
g
d
f

I

 

)
，

，
並

不

因

此

而

受

—

 ,
特

別

是

兒

童

之

 

作

爲

學

校

、
教

育

及

訓

練

制

度

的

主

體j

然

(
就

此

參

廉

法

到

集

四

三

卷

一

〇

八

〔

一

 1

二

〕
頁

)
。
如
父
母
本
須
 

自

行

蠢

地

張

羅

核

些

靈

或

於

市

場

經

濟

上

自

行

覓

置

，
則

此

些

促

進

^

®

其

扶

養

花
费

較

少

於

實

蜃

用

者

，
 

自

有

一

定

貢

獻

。
至

於

生i

獲

S

何

在
税

上

予

以

考

儋

此

一

問

題

蜃

^

要

與

箱

閨

並

無

麗

*

■

國
家
在
個
別
觀
點
下
，
在

税

法
(
所
謂
的

货
童
添
加
品

Kinderaddiave

 )
及
其
他
法
予
帶
有
餐
扶
養
子
女

 

的

父

母

以

若

干
®

似

之

齔

付

-
同

樣

有

滅

輕

負

擔

之

作

用

，。
這

些

規

定

卻

不

涉

及

兒

童

的

一

般

基

本

需

求

*
唯

如

兒

 

童
之
特
—

求
已
經
獲
或
納

税

義
務
人
相
類
似
之
花

费

已

f

虚

，
例

如

依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三

十

三a

f

二
項

 

之

！
^

本

額
(I

b
e
t
l
a
B
e

 )
 
’
此

一

奮

即

不

得

額

外

地

再

列

入

一

般

扶

養

奮

箱

園

內

。
唯
la:-
賢

逐

黏

 

的

8

备

並

不
S

立

法

者

考

慮

因

子

女

一

般S

致

税

上

涛

能

力

降

低

之f

務

、

C)
對

S

需

扶

養

子

女

之

納
税
義

務

人

於

課
税
時

忽

略

其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之

不

平

等

處

遇.*
其

得

以

合

理

化

之

 

特

别

理

由

’
吾

人

尚

未

見

之

。
亦

無

特

別

情

事

由

之

而

生

孢

蠢

舊

滅

兒

童

金

不

可

、

aa)
s

整

頓

迫

切

性
(Dringlichkeit

 )
之

作
爲
合

理

化

事

由

並

不

足

採

*
國

家S

上

之

需

要

不

足

以

合

 

理
化
！項
違
憲
之

税

(
憲
法
判
集
六
卷
五
五
〔
八

O

〕
頁

)
•
縱
使
國

f

賴î
tss

施

'
亦

必

須

注

意

$

之

公

平



分

配

。

f

f

有

需

扶

養

子

女

納
税
義

務

人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於

課税
時

有

所

忽

略

之

規

定

’
亦

不

能

以

社

會

政

策

的

 

衡

量

(ssialpaitischeErwagungen

 )
而

得

到

合

理

化

。
縱

該

規

定

只

是

涉

及

所

得

逾

平

均

水

準

之

納

税
義

務

人

者

 

-
亦

然•

兒
童
金
之
縮
減
及
連
帶
而
來
的
税
上
負
擔
減
輕
功
能
之
降
低
，
於
所
得
較
高
時
固
可
較
輕
易
承
受
，
唯
此
種
狀
況

 

於
以
基
本
法
第
三

f
 一
項
規
定
作
爲
審
査
標
準
時
*
並
無
块
定
性
意
義
。
此
種
審
査
範
圍
可
分
爲
「
垂
直
的
」
與

「
 

水
平
的
」
租
税
正
義
(Vertikale

 

undhorizontalesteuergerechtikeit

 )
兩
個
方
向
。
在
垂
直
的
方
向
-
所
得
較
高
者

 

之
課
税
與
所
得
較
低
者
之
税
負
相
較
’
必
須
符
合
正
義
之
要
求
。
在
水
平
方
向
’
必
須
是
相
同
給
付
能
力
之
納
税
義
務

 

人
有
相
同
之
稅
負
(
就
此
請
參

 

D
.

 
Birk

,

 

Das

 

Leutupgsfabigkeitsprinzip

 

als

 

Ma

tBstab

 

der

 

Steuernorm

 ’
〔
書
名
.. 

f
能
力
原
則
之
作
爲
税
法
規
範
標
準
〕
，
一
九
八
三
，
一
六
五
-
一
七

o頁
)
。

相
對
於
相
同
所
得
而
無
子
女
的
納
税
義
務
人
’
亦
即
在
水
平
層
®
上

’
 S
需
扶
養
子
女
的
納
稅
義
務
人
之
税
上

 

額
外
負
擔
無
法
透
過
前
揭
的
狀
態
予
以
合
理
化
。
如
其
不
然
，
只
要
所
得
夠
高
，
則
税
上
不
平
等
的
處
遇
在
水
平
層
面

 

上
即
應
予
忍
受
’
則
依

f
能
力
課
税
之
要
求
即
形
同
具
文
。
兒
童
金
縮
滅
就
在
舆
無
子
女

s
對
照
下
’
顯
示
出
其

 

缺
乏
實
質
的
合
理
化
事
由
，
因
其
與
基
本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之
保
護
要
求
背
道
而
馳
，
此

一

要
求
使
國
家
缉
家
庭
負
有

 

促
進
義
務
並
禁
止
國
家
對
家
庭
的
各
蜃
害
。

水
平
租
税
正
義
的
破
壞
不
得
以
垂
直
租
税
正
義
予
以
合
法
化
。
立
法
者
只
得
同
時
慮
及
直
接
源
於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
一
六一



一
六
二

第

一

項

之

水

平

乎

等

課税
原

則

，
而

對

所

得

較

高

者

課

以

較

高

的税
。
立

法

者

，
亦

得

例

如

透

過税
率

的

提

高

及

(
或

 

)
累

進
税
率

的

強

化

以

彌

補

因

允

8

高

的

子

女

寬

滅

額

而

導

致

之

稅

源

短

缺

。
唯

其

卻

不

得

對

所

得

較

高

而

帶

有

需

 

扶

養

子

女

者

課

予S

同

等

級

所

得
M -
無

于

女

者

更

高

額

的税
。

既

然

在

窳

法

所

要

求

範

圍

內

’
給

付

能

力

之

降

低
f

其

於

賦
税
估

算

基

礎

上
爲

费
用

之

扣

除

’
則

在

採

累

進税

 

率

之

所

得
税
制

度

上

，
其

負

擔

之

滅

輕

亦

應爲
累

進

式

的

。
有

子

女

者

之税
捐

於

累

進

式

減

輕

負

擔

之

子

女

寬

減

額

經

由

單

一

的

可

從
税
債

扣

除

之

免
税
額

(Entlastungsbetrag

 )
-
-
或

經

由

單

一

之

兒

童

金-
-
^
代

後

，
較

之

於

無

子

女

者

，
其
S
不
僅
僅
是
呈
直
線
式
的
-
而
是
因税
的
累
進
呈
累
進
式
的
加
重
-
此

W
E

形
於
兒
童
生
i
低
限
度

 

之
税
負
未
能
經
由
免
税
額
受
到
平
衡
3

然

*

憲

法

上

所

要

求

的

兒

童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之

標

準

額

無

論

如

何

仍

讓

諸

立

法

者

自

由

-
以

深

刻

地

考

慮

社

會

觀

點

，
 

同

時

並

對

特

別

的

較

高

所

得

者

課

以

較

高

的
税
負

。

dD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S

課
税
時

基

於

適

可

性

理

由

以

固

定

的

款

額

予

以

考

嫌

，
此

一

 S

依

憲

法

意

旨

不

必

強

 

行

地
S

年
龄
群

予

以

分

類

。
唯

該

款

額

應

儘

可

能

地

於

全

部

情

況

中

皆

能

符

合

相

當

的

需

求

-

既

然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 

可

能

隨

地

區

會

有

所

異

同

，
立
法f

此

範

圍

內

不

得

設

定

一

個

下

限

或

一

平

均

值

，
以

致

不

能

適

用

大

f

的

情

形

。
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吾

人

既

不

能

從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S

 一
項
，
亦

不

能

從

第

六s

1

項

導

出

，
立

法

者

應

注

意

民

法

上

 

扶

養

繁

權

-
此一

 f

權

通

常
®

父

母

之

生

活

地

位

所

定

之

全
_

的

子

女

扶

養

&

(

參

最
髙

法

院

’
 

N
J
W

 一
九

 

八
〇

-
1

六
八
六
〔
一
六
八
九
〕
頁
；
〕
一
九
八
三
，
一
四
二
九
頁
)
。
而
依
個
人
狀
況
所

爲
個
別
之
免

税
額
的
估
定



亦
不

W
行

-
蓋
此
將
使
課
税
程
序
變
得
無
比
困
難
。
再

茗

-
實
質
上
亦
非
要
求
因
兒
童
開
支
應
免
税
的
部
分
須
取
法
乎

 

民
法
卜
的
扶
養
(
規

定

)
並
進
而
最
後
規
足
依
個
別
家
庭
的
社
會
地
位
定
之
(
亦
參
谦
法
判
集
四
：
一
卷
一
〇
八

〔
一
二
 

:
-

二
一
三
〕
頁

。
)
此
地
應
注
意
的
是
，
國
家
對
有
受
扶
養
權
之
兒
童
應
放
棄
對

K
扶
费
費
之
課
税
^

^

扶
養
超

 

過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§

戚
法
所
許
可
(
所
得
税
法
第
二
I

 一
項
第
七
款
〕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第
二
句
〕-

並
因
此
將

 

父
母
之
淨
所
得
未
經
縮
滅
地
留
予
該
作
爲
W
求
暨
供
給
共
同
體

(Be
d
arfllmd

 

versorgung

品emeischaft

 )
之

家

庭

。

i
鑒
於
兒
童
金
具
有
減
輕
负
擔
之
功
能
，
則
於
審
杏
依
兒
金
法
第
十
條
第
二
項
被
縮
減
之
兒
童
金
對
該
些
憲
法
上

 

最
低
要
求
是
否
合
理
時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必
須，：E

:

限
於
明
顯
性
審
杏
(E

v
i
d
g
z
k
o
m
r
o
l
l
e

〕。

一
如
在
艽
他
立
法
者
實

 

現
基

本
權

義

務

-
亦
侍
於
亊
實
關
係
判
斷
之
情
形
者
然
(
參
例
如
憲
法
判
集
四
四
卷
二
四
九
〔
二
六
七
頁
；
七
七
卷
一
 

七

〇

〔
二
一
四
以
'卜
頁
.，
七
七
卷
三

八

一

〔
冈

〇

五

〕
貞

)
，
憲
法
法
院
只
能
非
難
各
有
關
規
定
-
其
立
法
者
若
不
是

 

根
本
未
注
意
作
爲
標
準
的
義
務
即
是
明
顯
注
意
不
足
。
本
案
之
初
審
程
序
標
的
-
依
迄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
 

日
當
時
之
法
律
情
況
，
即
屬
後
#

=

W
既

然

在

此

期

間

内

-
税

之

減

輕

一

方

面

係

透

過

子

女

寬

減

額

四

三

二

馬

克

-
另

方

面

卻

透

過

兒

审

金

-
則
對

 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縮

減

規

定

之

審

查

-
此

被

縮

減

之

兒

萤

金

即

應

換

算

成

假

設

的

T -
女

寬

減

額

，
並

與

所

得

税

h
. 

所

規

定

的

寬

減

額

分

計

-
而

與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的

款

額

相

互

比

對

。
苏

他

對

T
女

的

税

h
優

惠

-
因
其
既
非
爲
荔
木
需

 

要

而

定

，
則

不

能

爲

相

同

之

考

慮

。
此

於

因

兒

童

之

故

致

給

餐

總

額

(V
e
r
s
o
r
g
e
p
a
u
s
c
h
a
l
e

 )
提

高

時

亦

同

有

適

川

。
 

此

一

給

養

總

額

係

於

系

爭

期

間

依

一

九

八

四

年

；
月

二

十

四

R
所

得

税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■-
項

規

定

所

賦

予

勞

工

者

-

此
些

一
六
三



税

上

優

惠

旨

在

虑

及

依

所

得

税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二

、
H
款

(
保

險

费

暨

房

M
貸

款

)
之
給
養
費
用
並
未
包
含
在
生

 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所

總

括

的

基

本

需

求

內

-
就

此

雖

無

必

要

之

證

據

-
亦

同

=

此

外

，
此

一

税

之

優

惠

只

對

勞

工

有

效

，
對

 

其

他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則

不

適

用

之

。

在

將

兒

童

金

換

算

成

假

定

寬

減

額

時-

於
有
.數

個

子

女

之

家

庭

-
縱

使

兒

童

金

有

劃

分

等

級-

此
項
寬
減
額
亦
不

 

得

對

個

別

子

女

特

別

地

或

不

同

地

計

算

"
此

種

分

級

方

法

既

非

經

税

法

規

定

亦

不

符

合

兒

童

金

規

定

之

體

系

"
蓋
兒
童

 

金

雖

依

子

女

之

順

序

以

定

數

額

。
但

各

該

等

級

之

數

額

並

非

爲

各

該

子

女
_而

發

給

-
而
係
整
體
之
兒
童
金
用
之
於
減
輕

 

家

庭

負

檐

並

使

所

有

子

女

同

霑

利

益

。
此

尤

其

於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四

項

所

強

調

，
該

條

規

定

-
爲
受
領
權
人
之
仝

 

部

子

女

所

發

給

之

兒

童

金

應

乎

均

分

配

其

數

額

，
該

平

均

數

額

視

爲

發

予

每

一

子

女

之

數

額

(
參

W
i
c
k
e
n
h
a
g
e
n
/

 

K
r
e
b
s

 *
 

B
u
n
d
e
s
k
i
n
d
e
r
g
e
l
d
g
e
s
e
t
z

〔
書

名

..聯

邦

兒

童

金

法

〕-
§

 12

 

R
d
n
r
.
2
6

附

有

立

法

理

由

)
。
同

樣

的

，
依
兒

 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四

句

所

爲

之

兒

童

金

縮

減

，
亦

應

於

發

給

該

數

名

子

女

之

兒

奄

金

總

數

上

計

算

之

-
從
而
可
見

 

立

法

者

之

單

一

観

察

方

式

。
爰

是

.
依

相

同

的

觀

察

方

式

-

對

第

一

個

子

女

的

較

少

額

之

兒

童

金

亦

同

受

影

響

，
雖
然

 

此

之

作

爲

標

準

之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一

項

本

身

並

非

受

審

查

之

標

的

。

■«
慮

及

一

般

案

型

的

計

算

方

法

得

以

受

領

權

人

對

第

一

位

子

女

(
兒

童

金

對

之

未

縮

減

者

)
亦
得
獲
有
兒
童
金

 

之

案

型

爲

菡

本

-

在

此

些

案

型

裡

，
依

兒

金

法

笫

十

一

條

計

算

出

之

未

長

期

分

居

之

夫

妻

年

所

得

如

達

於

四

二

0
〇
馬

 

克

；
於

其

他

受

領

權

人

達

三

四

二

〇
〇
馬

克

時

，
兒

童

金

始

依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寬

滅

額

規

定

予

以

縮

減

。
税

 

率

之

計

算

應

將

兒

童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一

款

已

扣

除

之

所

得

税

額

列

入

計

算

以

(
正

確

)
算

出

上

揭

年

所

得

。



就

該

所

得

額

度

-

依

系

率

s

作

爲

標

準

之

所

得

税

表

(
法

律

公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-
1

九

八

◦
年

-

i

三
八
八
页
)
，對
 

未
^
期

分

居

夫

妻

而

言

，
其

子

女

寬

減

額

之

得

扣

除

已

節

省

寬

滅

額

三

〇

%
以

上

之

税

負

=
於

單

身

各

，
此
種
比
率
顯

 

然
地
.史

高

。
於

子

女

數

較

多

及

(
或

)
所

得

較

髙

之

家

庭

，

一
直
至
最
高
税
率
五
六
%
時

-
税
負
節
省
之
比
例
還
會
更

 

高

。

d

兒
童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之
計
算
得
根
據
統
計
上
已
知
之
標
準
基
數
或
通
常
已
確
定
之
一
般
需
求
給
付
標
準
定
之

 

(
參
虛
法
判
集
四
四
卷
二
四
九
〔
二
七

g
;

〕貞
)。

此
所
涉
及
之
生
存
最
低
限
度
之
計
算
-
其
關
鍵
意
義
在
於
社
會
救
助
之
給
付
，
此
社
會
救
助
正
是
用
以
保
障
生
存

 

最

低

限

度

-
並
應
矩
期
調
査
有
關
消
费
事
項
茈
依
時
調
整
日
益
升
高
之
生
活
扶
養
费
用
(
參
遇
法
判
集
六
六
卷
二
、
四
 

〔
二

二

四

〕
頁

)
。
就
全
聯
邦
視
爲
一
.
致

IflJ
接
受
之

比

較

表

-
荇
人
必
須
依
各
邦
不
同
的
及
按
年
齡
而
劃
分
等
級
的
社

 

會

救

助

標

準

值

(R
e
g
l
t
z
e
n

 )
求

出

一

平

均

值

.，
另

外

，
對

已

平

均

發

給

的

社

會

救

助

所

支

給

的

附

加

給

付

(
 

z

l

E

a

g
 )
亦
應
估
算
在
內
。

聯
邦
暨
邦
之
薪
資
委
fl

會
一
九
八
四
年
一
月
：
一
十
日
有
一
項
依
據
一
九
八
三
年
一
月
：
n

生
效
繫
乎
所
得
IfIT

定
之

 

兒
窀
金
之
減
縮
規
定
，
在
薪
資
法
上
影
響
之
報
告
-
該
報
告
包
括
子
女
至
卜
八
歲
爲
止
之
總
結
計
算
(
以
下
簡
稱
薪
委

 

會
報
導

B
L
K
l
B
e
r
l
c
h
t

 )
，
該
報
告
係
聯
邦
内
政
部
所
委
託
調
杏
，
並
由
德
國
基
督
教
家
庭
協
會
於
木
程
序
中
，
對
X -
 

立
場
説
明
所
加
以
引
用
者
。
對
此
報
告
之
結
果
於
程
序
上
未
有
人
提
起
異
議
亦
無
其
他
疑
義
=
依

該

報

告

，
對
一
兒
童

 

之
社
會
救
助
總
額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平
均
月
達
三
一
八
馬
克
，
整
年
即
爲
一
一
：八

！
六

馬

克

。
對
系
爭
年
度
一
九
八
三
及一



一
六
六

九

八

四

年

因

生

活

扶

養

費

之

提

高

’
數

額
s

更

高*

依

德

國

基

督

教

家

庭f

之

非

正

式

’
就
此
範
圍
達
於
每
 

月

三

八

二

馬

克

。
此

種

公

式

化

之

計

算

-
於

此

毋

—

述

，

除

薪

委
t

告

之

外

-
尚

有

聯

邦

統

計

局

之

有

關

一

位

子

女

一

般

生

活

扶

養

之

需

要

及

家

庭

舞

一

子

女

之

w
*

上

 

平

均

支

出

之

詳

細
1

 

-

此

種

比

深

具

啟

發

性

。
第
一
個
由
少
年
輔
育
專
家
所
賴
之
以

S

 ’
對

第

一

個

子

女

 

由

母

親

或

其

扶

養

至

十

八

養

止

之

需

求

S t

表
■
(
 Be

d
a
r
f
s
c
h
e
m
a

 )
的

：̂

方

法

所

算

出

來

的

扶

養

費

在

一

九

 

八
二
年
每
月
係
三
九
〇
馬
克
*
依

局

於

當

畫

有

二

位

子

女

之

家

庭

經

濟

^
^
所

爲
之
調

査
-
平
均
生
活
扶
 

養
费
用

達

於

每

月

四

七

〇
馬

克

(
就

此

亦
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六

一

卷

三

一

九

【
三

三

九

責

所

引

述

R
h
e
i

n
l

a
a

d
-
p

f
a

l
z

i

府

 

之
资
料
责
此

一

資

料
®

當

時

蠢

撫

育

一

名

子

女

平

均

月费

五

〇
o

馬

克

)*

■d)
下
表
即

爲

上
揭
各
之
比
較
：



各項應加以比較數額综覽表

子女數 3 4 5 6 7

依兒金法第十條第二項 

之全年兒京金總數

1440 3120 4800 6480 SI60 9840

換算成税寬_(3〇刈 5664 11696 17728 23760 29792 35824

換算成稅寬減額， V 4464 9096 13728 18360 22992 27624

换算成稅寬減額(56对 3436 6867 10300 13730 77166 20595

19S2年下•均予兒京之社會 

求助2 (乘以兒童數計）

7632 11448 15264 19080 22896 26712

1983年平均年扶養花费2 

(乘以兒童數計）

a h 般生活關係所耑 9360 14040 18720 23400 2S080 32760

b 卜般平均花费 11280 16920 22560 28200 33840 39480

説 明 ：1海 年 ，將每侗兒童 432馬克之寬減額計入。 

2依 1984年聯邦暨薪資委員會報告資料。



一
六
八

由

表

中

數

據

可

以

得

知

，
該

假

設

之

子

玄

寬

減

額

，
以

税

率

三

〇

%
計

算

時

，
已

達

於

受

領

權

人

帶

有

：
一
名
子
女
 

時

之

社

會

救

助

額

(
依

一

九

八

二

年

情

況

計

算

)-

此

與

提

付

審

查

之

法

律

情

況

相

當

■■而

該

三

0

96
税
率
只
娃
各
該

 

所

得

課

徵

之

下

限

而

已

。
在

所

得

餘

款

(E
i
n
k
o
m
e
m
s
p
i
t
z
e

 )
以

四

〇

56
課

税

時

，
假

定

之

寬

減

額

才

在

六

名

子

女

時

 

,
有

相

同

之

社

會

救

助

，
而

此

一

四

〇

56
之

課

税

-
於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中

佔

有

很

大

數

跫

=
税

率

愈

高

，
子
女
寬
減
額
即

 

愈

低

於

社

會

救

助

給

付

-
最

後

於

(
較

早

)
最

髙

税

率

五

六

%
時

-
每

況

愈

F

。

縱

使

此

種

機

械

式

觀

察

欠

缺

必

要

的

精

確

性

，
唯

其

顯

示

出

縮

減

之

兒

童

金

與

子

女

寬

減

額

合

起

來

-
依

系

爭

年

 

度

的

法

律

情

況

，
如

對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之

帶

有

子

女

者

，
將

其

子

女

生

存

最

低

限

度

額

度

上

給

付

能

力

的

降

低

納

入

考

虑

 

,
在

在

顯

示

出

子

女

寬

滅

额

在

核

心

上

有

所

不

足

=
與

此

有

關

連

之

相

關

納

税

義

務

人

之

核

心

部

分

受

不

平

等

處

遇

不

 

得
以
一
卜
列
情
©

予

以

合

理

化

-
亦

即

，
就

大

H :
現

象

(M
a
s
s
e
n
e
r
s
c
h
e
i
n
u
n
g
e
n

 )
之

規

定

-

一
般
化
的
規
定
容
有
必
要

 

，
因

此

而

也

的

個

別

嚴

苛

或

不

正

義

之

案

型

應

予

容

忍

(
參

憲

法

判

集

七

九

卷

八

七

〔

一
〇

〇

〕
頁

附

有

詳

細

引

證

)
 

"
因

一

方

面

，
此

應

予

容

忍

之

案

型

只

在

數

量

極

少

的

人

受

有

不

利

且

違

反

平

等

原

則

之

情

形

並

不

非

常

集

中

時

始

得

 

有

效

(
遨

法

判

集

六

H
卷

一

一

九

〔

一

二

八

〕
頁

)

。
本

案

欠

缺

此

項

要

件

-
蓋
光
是
在
應
考
慮
税
率
下
限
之
相
關
人

 

已

爲

數

不

少

。
另

一

方

凼

-
立

法

者

本

可

避

免

此

種

因

兒

童

金

之

發

給

而

導

致

的

税

負

上

不

利

的

不

平

等

處

遇*

其
避

 

免

方

法

乃

是

如

從

前

之

規

定

(
即

一

九

七

四

年

以

前

-
參

A
J
.1

——

譯

註

)
，
在

税

法

上

予

以

生

存
最
低
限
度
額
之
子

 

女

寬

減

額

。

L
由

此

而

確

定

之

兒

金

法

第

卜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違

憲

性

只

限

於

(

一

九

七

五

年

起

)
至

一

九

八

五

年

十

*
月
三
卜
一



日

爲
止

之

期

間

。
自

一

九

八

六

年

一

月

一

日

起税
法

上

子

女

§

額

已

提
髙

-
係

新

的

法a
s
?

況

。
兒

金

法

第

一

百

二

 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籍

自

該

時

起

已

提

高

之

子

女宽

滅

額

之

是

否

合

憲-

未

在

理

由

呈

一

番

中

提讨
審
査

►
於

初

審

程

序

上

 

亦

不

以

之
爲
裁

判

基

礎

。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規

定

亦

不

得

於

上

揭

期

間

予

以

宣

告

無

效

*
而

是

只

得

宣

告

其

與

基

本

法

不

合

而

已

。
 

立
法
者
固
負
有
義
務
於
上
開
尚
未
具
存
續
力
(

bestgdskraftig

 )
之

情

形

除

去

相

關

納税
義

務

人

之

侵

害

。
唯

其

仍

 

有

自

由

，
或

經

由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擔

二

項

之

刪

除

，
或

修

改
税
法
i

由

另

一

種

平

衡

規

定

以爲
法

律

之

變

更

。

D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1

賃

一

項

於1
9
8
3

年

預

算
f

法

上

之

規

定
舆
基

本

法

相

符-

I

、

本

條

規

定

之

是

否

合

憲

，
不

能

因

作爲
其

基

礎

之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依

係

爭S

存

在

之

法

律

情

況

被

宣

告

 

爲
違

反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而

獲

得

解

決

。
蓋

一

方

面

-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

一

項

係

對

較

後

的

時

期

生

效

’
就

該

 

時

期

-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之

合

憲

性

與

否

尚

未

受

到

審
査
與

確

定

•
另

方

面

’
如

果

立

法

者

於

改

正

時

’
保

留

兒

 

金

法

第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不

動

而

在

稅

法

上

修

正

或

以

採

取

其

他

平

衡

規

定

，
則
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i

1

項
對
遇
去
仍
有
一

 

定

意

義

*

然

而

，
該
缩
減

規

定

可

能

涉

及

兒

童

金

只

作爲
純

粹

的

社
S

助

-
因
在
兒
童
金
保
有
對

税

負
具
有
之
功
能

一
六
九



1
七
〇

之

範
阐
內

，
即

完

全

不

得

受

縮

減

(
參

上

述

C

曰

)

。

n

、

各

該

呈

示

法

院

一

致

地

認爲
，
兒

金

法

第

十

一

條

第一

現

定

之

損

失

與

所

得税
法

上

個

別

收

入

種

類

之

損

失

，
 

同

保

得

與

積

棰

所

得

相

扣

抵

者

(
所

得税

法

上

所

謂

的

水

平

損

失

平

衡

，
.參

B
l
l
c
h
/
F
a
l
k

 

*

 

E
S
T
G

 I
 §

 

2

 

R
d
n
r
.

 

1
4
,
1
5

 )

’
唯

與

所

得
税
法

不

一

樣

的

是

.

.
內

在

於

同

一

收

入

種

類

之

損

失

•

.如

不

能

經

由

水

平

的

損

失

平

衡

予

以

抵

 

消
者
*
亦
不
得
與
其
他
之
收
入
相

i

。本
院
對
該
兩
定
之
審

査

係
以
其
規
定
內
審

査

對
象
。
如
准

爲

 

垂

直

的

損

失

平

衡

將

會

違

反

該

規

定

的

明

確

文

義

及

意

義

內

涵

’
可

能

並

因

此

一

H

使

憲

法

如

是

要

^—

不
能
採

 

取

蠢

合

憲

性

解

釋

。
■ 

.

立

法

—

定

異

種

所

得

種

類

間

不

得爲
損

失

之

扣

除

’
而

只

將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之

積

極

所

得

梘
爲
S

標

準
之

 

所

得

，
縱

受

領

權

人

於

有S

所
得
之
同
時
尚
有
其
他
種
類
之
結
果
時
’
亦
同

•.
唯

該

如

係

寅

際

損

失

 

時

——

經

濟

上

看

起

來

’
其

得

支

配

之

嫌

所

得

即

較

少

，
此

種

不

同

的

生

活

實

態

之

法

律

上

I

f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集

一

蜃

準

予

以

評

？

2-

a)
立

法

者

之

急

要

目

標

乃

在

阻

止税
負

之

外

’
己

採

取

之

補

貼

措

施

在

社t

助

上

發

生

影

響

。
此

目

檫

見

之

 

於m

i

#

^

育

及

經

濟

委

員

會

有

關

聯

邦

警

促

進

法

第

二

十

一
榇
於

該

法

一

九

八

一

年

七

月

三

十

一

日

之

第

七

次

 

修

正

規

定

(
法

律

公

報

，
第

一

部

丄

〈
二

五

頁

)
——7.B

A
f
&

A
n
n
d
G
—

之
報
告
(

會
資
料
，第
九
震



六
〇
三
號
-二
三
頁
)
，該
規
定
，依
一
九
八
三
年
法
草
案
之
理
由
(聯

，第
九
§

，一二 

0
,
0

號

-
八

六

頁

)
係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條
所
明
白
援
引
者
。
此
種
假
設
之
損
失
不
得
予
以
平
衡
-
基
本
上
尚
符
合
事
理

 

。
此
種
對
於
家
庭
生
活
水
準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經

S

況
不
會
因
這
些
損
失
而
受
到
侵
害
’
這
些
損
失
如
在
稅
法
上
予
以

 

承
認
’究
其
種
補
貼
(

s
u
b
v
e
n
t

o-n

 )
。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之
所
得
依
税
的
促
進
構
成
要
件
及
補
貼
規
定
’
只

 

是
1

上

’
而
不
是
實
際
上
受
減
少
者
，
在
社
會

觀

點

下

’
自
不
必
與
該
些
其
所
得
實
8

少
及
因
此
無
法
支
配
該
實

 

際
損
失
項
之
受
領
權
人
同
視
而
予
以
相
同
之

S

。

此
於
S

所
得
稅
法
第
七
b
條
提
高
之
扣
除
額
之
房
地
租
金
損
失
亦
同
有
適
用
’
此
條
扣
除
額
於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
 

條
第
一
項
之
逋
用
上
别
有
實
務
上
意
義
*
立
法
者
在
教
育
促
進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上
-
將
所
得
税
法
第
七
b
條
之
扣
除
從

 

損

失

禁

止

中

予

以

除

外

。
就
此
作
爲
基
準
所
考
量
的
是
’
因
教
S

用
本
來
就
S

頗
重
的
父
母
，
未
能
在
教
育

 

促
進
或
居
住
改
善
間
(
應

)
有
所
邇
擇
-
尤
其
是
f

子
女
之
產
更
需
要
家
庭
住
居
之
改
善
。

會
資
料

-

 

第

九

任

期

-
四

1
0
號
一
 
一
頁
)
。
因

此

，
依
一
九
八
三
年
預
其
附
帶
法
苹
案
，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條
本
即
排
除
(
 

A
b
z
u
g

 )
所
得
税
法
第
七b

條
之
扣
除

(Absetzupg
 )
(
聯
邦
議
會
資
料
-
第
九
任
期
，
二
一
四
o
號

-
二
八
頁
)
。 

立
法
i

將
所
得
税
法
第
七
條
所
禁
止
之
扣
除
予
以
除
外
•
而
允
以
假
S

失
自
所
得
中
扣
除
’
縱
然
得
以
社
會
政
策

 

之
考
量
予
以
合
理
化
，
卻
不
能
因
此
而
導
出
-
立
法
者
必
f

憲
法
採
取
此
種
例
外
規
定*

此
種
義
務
既
不
源
於
基
本

 

法
第
三
f

 1

項

-
亦
與
第
六
S

 一
項
無
涉
•
將
部
分
®

&
所
得
投
入
住
宅
的
取
得
議
修
固
使
得
家
庭
之
現
時
金

 

錢
的
活
動
空
間
因
之
縮
小
。
但

此

(
暂
時
性
的
)
生
活
水
準
之
降
低
，
並
非
起
因
於
所
得
税
法
第
七
b
條
之
税
上
的
折



一
七
二

.
舊

損

失

(
A
f
 

h
r
c
i
b
l
v
e
r
l
m
t

 )
 
’
蓋
並
無
相
當
於
該
額
度
之
壇
滅
少
。
因

此

，
將
所
有
假
設
損
失
自
損
失
平
衡

 

中
予
以
排
除
係
合
理
的*

㈦
相
反
的
，對
源
於
其
他
所
得
種
類
失
！

i

止
其
從
所
得
中
扣
除
-
不
得
以
相
同
方
式
f

 

I

 

W
：

。
 

此

種

失

與

損

失

不

同

*

會
實
§

低
所
得
’並
導
致
在
經
濟
的

S

上
整
體
的
收
入
少
於
s

收
入
之

 

緦

和

■此
種
經
S

況
的
不
同
’
不
得
以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能
分
離
損
失
之
所
得
種
類
並
加
以
衡
量
而
根
本
置
之

 

不

顧

.
在
很
多
的
案
群
上
，
受
領
權
人
雖
能
以
可
期
待
之
方
式
從
事
遯
擇
：
放

損

失

之

活

動

抑

或

滿

足

於

输

減

 

之
兒
i

 

-

這
舆
以

BI
S

目
的
之
活
動
並
不
適
用
’
而
只
適
用
於
追
求
從
上
或
其
他
靈
的
栝
動-

或
炙
多
少
少
是

 

源
於
業
餘
嗜
好
所
從
事
的
無
利
可
圖
的
活
»:-
。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所
繼
續
從
事
之
職
篥
活
動
■
若
已
一
^

無
S

所
得

 

可
期
者
-
亦
属
此
類
(
不
以
圖
m

2
的
之
活s

—

0
註

)
。

尚

有

其

撑

況

-
損
失
係
源
於
職
業
活
動
-
但

不

可

髮

於

兒

童

金

_

權

人

.
而
是
由
外
部
經

^
5

^

而
產
生

 

’
且
非
兒
童
金
受
領
#
^
1
*
^
所
得
預
見
者

*
如
將
$

 ̂
>
?
^
收
入
可
期
者

-

縱
^

^

之
損
失
已
因
某
一
^

而
發

 

生

，
在
此
種
情
齓
下
，
該
職
業
活
動
的
繼
續
進
行
也
不
會
造
成
受
領
權
人
之
負
擔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上
揭
各
情
況
，
損
失

 

扣
除
之
有
意
排
除
並
無
合
理
化
事
由

*

|

社
會
法
院
於
其
呈
示
理
由
«
中
已
指
出
’
只
要
兒
金
法
¥

馨

一

憑

正

源

：̂
|
!
收
入
之
損
失
自
所
得

 

中
予
以
扣
除
-
而
依
現
S

解

，
不
必
允
以
扣
除
損
失
卻
得
在
同
一
所
得
內
扣
除
，
，則
該
S

定
即
含
有
S

極
所
得



之
不
平
等
f

。
尉
此
種
差
别
待
遇
情
理
上
亦
無
具
説
服
力
之
理
由
。

3.
縱
然
兒
金
法
第
十
一

 ®

 一
項
所
引
起
平
等
與
差
別
之
疑
問
’
對
之
亦
無
充
分W

n
；

上
之
理
由*

但
此
規
定
仍

 

然
得
繼
續
有
效*

蓋
立
法
i

將
行
政
適
可
性
作
爲
決
定
性
之
理
由
•
於

教

育

促

進

法

第

七

次

修

正

之

立

法

程

序

 

上

’
對
類
似
規
定
之
教
育
促
進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即
有
所
強
調
：
該
規
定
雖
不
能
令
人
十
分
滿
意
’
但
基
於
適
可

 

性
理
由
卻
可
以
合
理
化
(參

會

資

料

，第
九

s

六
〇
三

號

，
二
三
-
二
四
頁
以
下
)
。
此
種
考
量
明
顯
地
係

 

一
九
八
三
年
預
算
附
帶
法
賴
以
爲
基
礎
者-

a)
立
法
者
固
得
將
行
政
實
務
需
要
列
入
考
慮
’
此
於
大
麗
現
象
之
s

上
可
合
理
化
一
項
不
平
等
之
I
遇

"
然

 

而
此
亦
有
其
界
限
•
行
政
經
濟
之
觀
點
通
常
只
在
小
部
分
及
特
殊
情
況
下
才
可
允
許
採
取
不
平
等
措
施
-
否
則
整
個
圑

 

體
可m

s
s

更
重
致
逾
越
憲
法
許
可
之
範
圍
*
唯
只
要
負
i

微

*
則
迪
可
性
之
理
由
亦
可
合
理
化
該
較
大
群
體
之
不

 

利

益

(
馨
憲
法
判
集
四

四

卷

二

八

三

〔
二
八
八
〕
頁

)
=

些
原

則

’
兒

金

集
十
一
 
f
 一
項
之
標
需
爲
損
失
扣
除
之
除
外
於
憲
法上
應
屬
許

可

。

立
法
者
在
社
會
政
策
上
，
於
#

給
提
高
之
兒
童
金
時
，
將
不
值
得
重
視
之
損
失
予
以
排
除
，
其
目
標
法
律
上
應
屬

 

許

可

。
立
法
者
可
能
I

 一
項
詳
盡
地
§

各
項
有
問
題
案
型
之
規
定
對
目
揉
之
達
成
f

期
待
不
可
能
-
蓋
此
可
能

 

需
要
一
筆
不
合
比
例
原
則
之
行
政
花
費
。
假
定
的
及
實
際
的
損
失
之
相
互
計
算
如
需
要
由
兒
童
金
機
關
爲
經
濟
及
税
上

 

之
調
査
及
評
定
，
則

該

須

配

備

以

充

分

之

人

員

及

物

上

之
S

。
此

外

*
 
一
項
實
s

失
依
據
上
開
標
準
是
否
具

 

有
社
會
必
要
性
之
問
題
，
尚
須
在
個
案
上
予
以
認
定
。
由
此
而
造
成
的
行
政
花
費
可
能
I

縮
減
規
定
所
欲
達
成
之
效

一
七
三



r

七
四

果
之
核
心
部
分
破
壤
殆
盡
’
尤
其
應
注
意
的
是-

爲
了
達
到
急
速
必
要
的
預
算
整
頓
目
的
’一

項
迅
速
而
可
立
即
掌
握

 

的
法
律
規
定
f

必

要
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-
立
法
者
所
創
造
出
一
項
不
必
有
不
合
比
例
的
S

花
费
^

易
程
序
-
同
時

 

其
效
果
上
亦
無
重
大
之
缺
陷
者
，
原
則
上
應
屬
許
可
(
參
憲
法
判
集
二
九
卷
四
〇
二
〔
四

二

〕
頁

)
。

只
要
立
法
者
排
除
不
同
所
得
種
類
間
之
損
失
扣
除
’
伊
即
得
規
定
’
在
與
此
有
關
的
情
形
上
’
具
有
上
開
標
準
之

 

損
失
不
必
允
以
扣
除
的
構
成
要
件
•
只
有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從
其
他
所
得
種
類
能
獲
致
超
過
平
均
所
得
之
情
形
才
被
列

 

入

*
此
類
情
況
下
-
損
失
往
往
是
不
存
在
於
以
營
利
爲
目
的
之
職
桊
活
動
，
而
是
源
於
税
上
優
惠
的
充
分
—

或
源
於

 

允
許
於
兒
童
金
發
給
時
得
忽
略
損
失
的
其
他
情
況
•
此

外

，
帶
有
兩
個
子
女
的
家
庭
’
其

減

霓

童

金

S

高
每
S
 

三
六
〇
馬

克

(
每
月
三
o
馬
克

 

>
-

此
與
重
要
部
分
距
離
尚
遠
。

基
於
類
似
的
衡
量
-
在
同.一

收
入
種
類
內
允
許
損
失
扣
除
是
合
理
的
。
立
法
#S

不
能
將
不
值
得
重
視
的
損
失
亦

 

在
此
範
園
內
只
透
遇
程
序
的
施
行
而
具
髅
地
予
以
#W

-

則
將
有
不
合
比
例
之
花
費
•
另
一
方
面
’
立
法
者
不
'必
因
此

 

放
棄
垂
直
損
失
扣
除
之
禁
止
’
因
藉
此
至
少
可
部
分
地
實
現
其
規
制
目
標
。
未
受
有
不
值
得

m -
^
K
失
之
兒
童
金
受
領

 

權

人

不

會

因

此

受

有

失

-
因
其
得
禁
全
額
兒
童
金
之
權
利
不
受
影
響
。
此
規
定
不
合
埋
之
處
只
在
於
透
遇
水

 

平
損
失
扣
除
之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，
雖
I

上
不
是
全
部
值
得
資
助
’
卻
仍
享
有
全
額
兒
童
金*

但
鑒
於
行
政
花
費
之

 

廊

省

-
此
種
情
形
得
予
以
容
忍
•
 '

C)
關

於

依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七b

條

提
髙
之

扣

除

額

——

如

前

開

情

形

所

顯

示

的

——

此

扣

除
S

務

上

係

兒

金

法

 

第

十

一

業一

項

的

大
f

案

型

所

涉

及

的

’
立

法

者

即

得

在

不

必

有

太

多

行

政

花
费
情

況

下

採

取

一

合

理

之

解

決

。



譬

如
説

，
立

法

者

得

賦

予
税
捐

稽
镦
人

員

任

務

，
於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之

所

得税
估

定

時

-
閧

具

一

張

有

關

依

所

得税

 

法

第

七

條

是

否

得

予

扣

除

或S

種

額

度

內
税
上

允

予

扣

除

之

證

明

單

予

兒

童

金f

以

代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人

之

提

出

*

 

此

震

定

應

不

至

涉

及

全

部

的

露

損

失

-

如
立
法
者
不
願
在
這
此
掃
況
下
予
以
匾
別
’ 

成
自
由

*

 

4.
因

此

’
立

法
i

兒

金

法

第

一

十s

 

1

項

如

將

該

些

損

失

規

定爲
不

許

可

扣

除

-
亦

與Li
b
u
r
g

社

會

法

院

 

於

理

由

呈

眾

書
i

之
見
解
相
反
的
，
其
並
不
負
有
義
務
-
至

少

對

源

自

核

些

損

失

之

自

所

得

中

予

以

 

扣

除

•
兼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|
|
^
上

並

未

承

受

此
税
上

負
摊*

因

此

其

社

會

霈

要

性

亦

未

受

侵

害

。

配
偁
間
損
失
扣
除
之
禁
止
亦
不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(
連
結
第
六i

W

 一
項
)
。
既
然
兒
童
金
法
上
之
社

 

會
需
要
性
係
依
整
可
以
支
配
的
所
得
而
定
’立法者即必須於#
兒

童

之

所

？

’不 

單
只
考
慮
到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之
樓
極
收
入
，
而
是
要
顧
及
夫
妻
總4

晶

收

入

，
蓋

該

夫

妻

既

未

居

，
復
於
生

 

SiSW

際
上
亦
共
同
挹
注*

作
爲
生
活
與
經
濟
共
同
髗
之
婚
姻
，
其
保
護
亦
不
必
在
積
棰
所
得
外
*
原
則
上
尚
須
顧
及
配

 

偶
之
f

收

入

。
既
然
單
親
的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依
立
法
者
之
決
定
’
只
得
在
同
種
收
入
種
類
內
-
從

收

入

中

扣

 

除
消
極
收
入
，
則
將
配
偁
之
源
於
異
種
收
入
之
損
失
從
兒
童
盡
領
權
人
之
稹
極
收
入
中
予
以
排
聲
扣
除
，
i

前

 

後

一

貫

。
此
失
扣
除
之
禁
止
於
此
些
情
形
並
非
旨
在
杯
葛
已
婚
之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-

並
®

^

姻
加
以
差

 

待

-
而

是

與

—

親

之

兒

童

金

受

領

權

人

同

I

處
理
而
已
。

一
七
五



對
於
配
偶
之
消
極
收
人
-
在
同
一
收
入
種
類
內
與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之
積
極
收
入
並
存
之
情
況
，
兒
童
金
法
第
十

 

: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之
規
定
仍
受
以
基
木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爲
標
準
之
審
恋
=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得
以
，H
,J
之
損
失
與

 

其
積
極
收
入
相
扣
抵
-
不
問
其
係
單
親
或
已
婚
。
已
婚
之
兒
童
金
受
領
權
人
不
會
因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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